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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營企業政策性因素虧損，造成企業經營、勞工生計、和工會生存遭遇困境。

為了解決困境，工會和企業在勞資關係當中必須透過新的互動發展夥伴關係。 

本研究旨在探討夥伴關係在工會與企業勞資關係當中建構和發展的過程。研究

發現，夥伴關係存在的要素是：工作權的保障，自主的工會和勞工參與制度。歸納

分析夥伴關係的四種模式是：悲觀，相互收益，相互制約，生命共同體等模式。 

顧及企業經營、勞工生計、和工會生存，可持續發展的夥伴關係並的是「生命

共同體」模式。 

 

【關鍵詞】：國營企業、勞資關係、工會、夥伴關係、生命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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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licy-related factors cause the financial los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resulting in the business management, the worker livelihoods, and the trade 

union survival had run into dilemma.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edicament, the trade 

union and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 in the industrial relationship is needed to 

develop a new interactive partnership.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partnership in the industr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de union and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 with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his study has found that the existence elements of the 

partnership are: the right to work safeguard, independent trade union, and worker 

participation. And the four modes of partnership are: the Pessimistic, the Mutual 

Gains, the Mutual Restraint, and the Life Together.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business management, the worker livelihoods, and the 

trade union survival, the partnership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the " Life 

Together" mode.  

 

Key word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dustrial relationship  trade union   

partnership  the life together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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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與企業勞資關係之研究─夥伴關係建構及發展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國營企業勞資關係發展過程隨著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多重外在因素影響而

變化，2007 年國際原油價格急漲，接著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造成世界經濟衰

退，對國內產生通貨膨脹及經濟惡化的雙重壓力，也對於國營企業勞資關係的

發展產生影響。面對接踵而來的經濟危機，政府提出了必要的因應政策，其中

影響經濟發展、社會民生及國營企業經營的重大政策，首推 2007 年的「油價漲

幅限制」措施，及延續此政策至 2008 年的「油價凍漲」措施。 

外在經濟環境的急速變化加上政府的政策措施，使得當時國營企業的經營

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國營企業兼具政治與經濟的雙重功能，平時必須維持企

業競爭績效，達成法定盈餘，以帶動整體經濟的發展；特殊狀況時，則必須貫

徹政策任務，以完成政治使命。在完成政策任務之後，國營企業因為配合政府

政策而產生的鉅額虧損，必須透過平時營運績效的管控而自行吸收。但是輿論

媒體及一般社會大眾不瞭解這種情形，每當國營企業因為配合政策而虧損時，

仍然從既有的「鐵飯碗」、「大鍋飯」等負面觀感當中質疑國營企業的經營績

效。 

「鉅額虧損」被認為是「績效不彰」，同時國營企業勞工的勞動成果也無

法獲得認同，不只實質的經濟所得被縮減，無形的勞動尊嚴也被抹黑。少部分

政治人物趁機操縱民意，從輿論媒體以「社會觀感不佳」來扭曲國營企業勞工

的勞動成果與尊嚴，使國營企業的勞工遭受「污名化」、「妖魔化」的打擊，

被貼上「貴族勞工」的標籤，造成勞工的勞動成果與尊嚴被合理化的縮減與剝

削。勞動權益大幅減損於無形之中，除了影響了國營企業勞資關係的發展，也

為未來整體的勞資關係發展增添了變數。 

國營企業所經營的市場具有壟斷性優勢，市場容易被壟斷、操縱而扭曲失

靈，由於壟斷優勢所產生的潛在利潤相當龐大，在資訊不充分的情況下，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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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的利潤流向經常受到外界的關切、質疑，使得國營企業的形象一向不佳。

一旦發生虧損，外界就更容易以一般民營企業的標準作評比，抨擊績效不如民

營企業，而忽略國營企業經營除了必須反映成本、創造績效之外，還擔負了帶

動國家經濟發展的重大使命，長久以來都存在著經營權不完整、自主性不足所

導致的種種問題。 

國營企業必須承擔政府政策，成為政策工具以完成任務，雖然是政策因素

造成虧損，不明就裡的社會大眾仍舊以績效不彰指責國營企業及其所屬勞工。

因此「民營化」、「裁員減薪」、「組織再造」等呼聲四起，情緒化的「社會

觀感不佳」顯然無法顧及國營企業勞工的勞動權益，加上當時執政當局及主管

機關的刻意閃躲及漠視，使得國營企業虧損的界線無法釐清，實際的績效就被

扭曲了。 

政治人物趁機操縱民意汲取政治利益，透過輿論不斷的質疑國營企業的經

營績效問題，使國營企業在外部有政治、經濟的問題要面對，在內部有資方、

勞工、工會抱怨四起、相互指責的壓力待克服。 

內外煎熬的情形影響著企業經營、勞工生計、及工會生存問題，在當時虧

損超過資本額達到 1,387 億元的困境當中，國際信用評等被降級，更加重了經

營危機，國營企業瀕臨破產宣告的邊緣。企業、勞工、工會三方面對的不只是

鉅額虧損，更可能是資產清算之後，裁員、關廠、歇業、變賣資產、民營化等

一連串未知而悲慘的命運，企業、勞工、工會三方幾乎都看不見未來。 

 

  第二節  研究動機 

企業面對虧損時，經常以犧牲勞工權益為優先選項，以維持並繼續資方的

基本利益。為維持基本營運，經常出現減薪、裁員、關廠的情況，勞工因此而

受害的案例不勝枚舉。 

在傳統的勞資關係當中，個別勞工無法單獨抵擋資方的作為，相對於強大

的資方力量，集體勞工所組成的工會力量經常薄弱而不足。勞工與工會除了依

靠勞工法令賦予的保障之外，經常都依賴爭議行為及勞工運動，以爭取到勞工

權益的一點點保障，在企業即將破產、工會力量無法發揮的情形下，也同時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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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著勞工的生計即將黯然、工會即將瓦解的命運。 

為了企業經營、勞工生計、及工會生存，企業、勞工、工會必須發展不同

於以往傳統的勞資關係，建構其他勞資關係的模式，才有可能出現轉機而脫離

困境。 

回顧過程，值得慶幸的是工會與企業已經攜手安然度過了這場危機，同時

工會與企業也從傳統勞資過程當中，發展了可能的「夥伴關係」。實際上，勞

資之間的「夥伴關係」亦是勞資關係的一種發展架構，在歐盟、歐洲的一些國

家以及英、美、澳等國已經發展並建構了許多模式，有很多學者進行了許多相

關的個案研究，由於立場、見解、及切入角度不同，相關研究的內容仍然有所

差異，對於「夥伴關係」的描述雖然趨向於一致，但仍然存在一些問題。 

為澄清勞資之間夥伴關係的相關問題，作者期待透過個案的研究，以探討

工會與企業勞資關係發展過程當中有關「夥伴關係」的理論，而發現工會與企

業勞資之間夥伴關係存在的可能性，此為作者的研究動機之一。 

企業面對前所未有的經營困境，使得工會在維護會員各種勞動權益的選項

上，出現許多不確定及困難。工會與企業在勞資關係當中，本來就存在著各自

不同的觀點、需求及立場，工會與企業必須透過異中求同的過程建構勞資之間

的「夥伴關係」。 

因此，透過工會與企業勞資之間「夥伴關係」的過程分析，發現可能的模

式，再據以探討工會與企業勞資之間夥伴關係可持續的模式，是作者的研究動

機之二。 

 

  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勞資關係在社會科學當當中，所涉及的相關理論與研究領域相當廣泛，不

但包括了經濟、政治、社會的各種面向，也包括了透過個體發展而來的各種集

體組織的作用，範圍可以達到國家、國際等層次。因此在著手進行研究之前，

必須先以研究目的作為起點，從勞資關係相關理論及研究的各種面向、層次當

中，透過研究問題定位勞資之間夥伴關係的關聯面向與層次，再據以發展更深

入的探討，以獲得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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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研究動機，撰寫本研究之目的列舉如下： 

一、探討工會與企業勞資關係當中，勞資之間建構夥伴關係的可能性，以

及可能的模式。 

二、分析工會與企業勞資關係當中，勞資之間發展夥伴關係的模式，並探

討可持續的模式。 

 

對於過程的理解將有助於釐清研究目的而完成研究成果，因此就研究目的

所衍生的相關研究問題，列舉如下： 

一、經濟環境的惡化對於工會與企業的勞資關係產生了什麼影響？ 

二、政府政策對於工會與企業的勞資關係產生了什麼影響？ 

三、勞資關係當中，建構勞資之間的夥伴關係需要具備什麼條件？ 

四、勞資之間的夥伴關係可能有哪些發展過程，何種模式可持續？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以「工會與企業的勞資關係」為研究起點，先研究「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

司」企業所屬勞工，及勞工組織「台灣石油工會」與企業之間的勞資關係發展

過程，從中找出勞資關係基本建構及發展要素，再研究勞資之間建構及發展夥

伴關係的過程。因此採用的研究方法是以個案研究為起點，鎖定「台灣中油股

份有限公司」所屬勞工，及勞工組織「台灣石油工會」為研究範圍。 

    以個案為起點的研究，重點在於研究勞資之間夥伴關係的建構及發展，因

此在研究範圍加以限縮之後，預期將可建立有效的資料蒐集、分析方法，以發

現勞資之間的夥伴關係建構及發展要素。 

    進行個案研究時，可透過質化的研究方法蒐集資料，因此在研究範圍內鎖

定的諮詢對象，為兼具企業員工和工會會員雙重身分的國營企業勞工，有部分

勞工同時兼具部門主管、幕僚及工會幹部等多重身分。單以企業員工為諮詢對

象不易建立明確的資料蒐集方法，因此在本研究的範圍內，是以工會相關人員

為諮詢的對象，包括：理事長、常務理事、勞工董事、會員代表、工會幹部、

會務人員等，以進行資料蒐集、整理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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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研究限制 

 (一)、相關理論在探討上的限制： 

作者希望透過勞資關係的理論而進行事實層面的驗證，在描述實際的問題

及問題解決的過程當中，問題的面向受到採用的勞資關係理論所限制，使得分

析、探討的範圍同時受到限制。 

 (二)、受訪者態度上或反應上的限制： 

本研究於採用深入訪談法時，應考量受訪者基於本身之理性利益因素，於

態度上或反應上可能有誇大、隱藏或保留之現象。 

 (三)、作者在資源上的限制： 

本研究採用之深入訪談法需耗費之人力、物力、時間及財力等資源不易掌

控，為避免可能發生費用超出預算或流程逾越時效等意外狀況，訪談的題目、

受訪者的數量及訪談的範圍受到限制，可能影響研究結果。 

 (四)、研究結果推論之限制： 

深入訪談法的對象僅限制於工會，訪談對象群體樣本於全體會員及勞工，

因樣本散佈廣泛，資料不易蒐集，因此透過研究方法蒐集代表性資料，但可預

期進行訪談的時間是橫斷面的時點研究，缺乏縱斷面的時序研究，因而限制結

果的可推論性。 

個案研究方法蒐集到的資料來自於個案母群體，若欲將本研究結論推論於

其他母群體，則其因果關係不容易推論，且樣本隨著工會選舉交接而流動，橫

斷面雖代表性充足，但可能隨著時間推移發生偏頗。 

 

  第五節 重要名詞界定 

有關於本研究重要的名詞界定說明如列： 

一、勞資關係： 

勞資關係的核心議題在於「人」，勞資關係所涉及者就是人與人的互動關

係，而勞資關係所欲處理者也就是以「人」為核心所衍生的問題（成之約、潘

世偉，2005），而從另外的角度而言，亦可指勞方與資方彼此之間所存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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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情感甚至是道義等關係（蕭武桐，2009：83）。 

勞資關係的合作與衝突互動在企業、產業、國家與國際社會等場域當中，

隨著各個場域不同的市場、法令與集體協商的內容，而發展出許多形式的勞資

關係。 

我國勞資關係並不任由勞資雙方自治，而是由政府相當程度的干預（黃越

欽，2006：88），因此就我國勞資關係的發展模式而言，是屬於由國家主導的

「國家統合模式」（黃越欽，2006：99），勞資關係的發生來自於勞、資、政

三方互動所產生的交互影響。 

 

 

 

 

 

 

 

 

 

 

 

 

圖 1-1 我國勞資關係的國家統合模式 

資料來源：黃越欽（2006：100）。 

 

 二、國營企業： 

 本研究使用「國營企業」一詞涵蓋「國營事業」、「公營事業」、「公營

企業」、「公共企業」的意涵，即為：由國家政府出資，為政府部門所擁有

（Sappington & Sidak, 2003: 479）、管理、經營的企業。 

 國營企業利益的性質與一般民間企業時而相同時而不相同，政府加諸於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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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企業除了特許權之外，還有非商業性的義務（Horn, 1995: 135）。國營企業營

運目標具有多元屬性，雖然商業利益與政策任務之間的選擇經常存在著矛盾與

衝突，但是國營企業經常擔負著既要達成商業利益、又要完成政策任務的使命。

就勞資關係而言，政府透過國營企業的管理與經營，傳達了經營績效與勞動成

果有關的利益分配訊息，除了顯示執政的能力之外，同時也顯示了執政當局處

理勞資關係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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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基於研究目的，以及外在總體環境變化對於勞資關係的影響，文獻回顧首

先將從勞資關係本身的相關理論以及作用進行探討，以歸納出勞資之間夥伴關

係的作用層次；其次再透過傳統勞資關係的架構，探討勞資之間的夥伴關係建

構過程，是否存在、存在的模式、及可持續的模式；透過相關理論的再次歸納

整理，嘗試勾勒勞資之間的夥伴關係與相關理論的具體輪廓；最後探討勞資之

間夥伴關係發展有關的議題，以建立勞資之間的夥伴關係的研究架構。 

 

  第一節  合作關係與夥伴關係的差異 

在企業內部，由於工會與資方在立場的差異、本質上的雷同，使得勞資彼

此之間時而衝突、時而合作。有學者認為：工會與雇主組織都被視為利益團體

（衛民、許繼峰，2005：200），在理性自利的假定之下，勞資之間存在著不同

利益，潛藏著衝突的因子（衛民、許繼峰，2005：327）。在勞資彼此衝突的情

境之下，勞資之間理所當然不存在合作的可能，但是在現實世界當中，的確存

在著勞資合作的事實，因此有學者認為勞資合作，可能是出於理性或規範因素

（Lorenz, 1992: 457 ）。對於勞資之間這種時而合作時而對立的現象，學者提

出的解釋認為：暨合作又對立，原本就是勞資關係當中非常重要的本質（潘世

偉、成之約、林佳和，2003：75）。 

工會經由個別勞工的授權而成為集體勞工的代理者，擁有直接面對企業協

商，決定集體合作或抗爭的力量，是發展勞資關係的關鍵角色。同時工會透過

國家法令制度，以法定的集體協商、勞資會議、勞工董事及員工分紅認股等等

的參與制度，使得資方與工會的關係不致經常的尖銳對立，讓勞資雙方可以根

據彼此需要，適時的合作以各取所需（戴曉惠，2009：82）。 

法定的參與制度提供了勞資之間合作的基礎，在勞資關係當中，參與者

（Actors）彼此間有不同的價值、利益和需求，為調和這些參與者彼此間的價

值、利益和需求，制度於是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與功能（成之約，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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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勞資關係的發展方向，是由個別勞資關係走向集體勞資關係，經由集

體勞資關係代理個別勞工的價值、利益和需求，並在國家制度規範之下，進行

最低程度的勞資合作，以避免衝突。因此，政府法令是最低勞動標準的規範者，

市場力量則被視為是制約者，而「集體協商」（Collective bargaining）則在市

場與政府法令之間發揮和運作（成之約，2004）。 

政府法令雖然賦予了勞資合作的基礎，但是在面對外在經濟問題時，要透

過集體協商來進行勞資合作，必然有其限制與不足。事實上，在現實環境當中，

不論是管理或者是政策立法的保障，都只是提供勞資合作片面或部份的基礎

（成之約，2004），在面對經濟問題時，勞資之間如果不能夠維持和平、理性，

就可能發生衝突、對立；反之，勞資之間如果能夠維持和平、理性，就有可能

發現共同的價值、利益和需求，透過理性思考與溝通，可以發展出超越最低規

範標準而具有某種程度、某種規模的勞資合作。 

產業民主的程序與機制，主要目的在於處理企業內部的勞資爭議問題，以

發展良性互動的勞資關係，同時也藉此建立勞資之間互信與共識的基礎。當外

部經濟發生問題而威脅危及企業經營時，同樣也對於勞工的生計造成威脅，產

業民主的互動程序原本在於避免勞資之間的衝突，程序與機制仍然不足以應付

外部威脅，但是勞資之間的合作過程，卻有可能成為建構勞資之間夥伴關係的

的基礎。 

以企業的立場而言，當既有的勞資關係架構無法應付內、外部的經濟問題

時，管理部門是否會考量與工會相互合作？有學者認為，企業內部的經濟問題

將降低生產力或引發勞資爭議；企業外部的經濟問題則強化國內、外的市場競

爭性，管理部門將與勞工、工會進行合作，以確保較佳彈性、品質、生產力的

承諾（Badigannavar, 2009: 78）。企業內部的經濟問題通常造成薪資、福利的縮

減，出現勞資爭議而發生對立；當企業面臨外部的經濟問題時，在艱困的經營

狀況下，為了度過難關並避免內部的勞資衝突，有可能理性的選擇與勞工、工

會合作。 

於工會而言，當企業面臨外部的經濟問題時，工會之所以選擇與管理部門

合作，是為了確保取得影響雇用條件的早期資訊，以提早部署因應計畫，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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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Badigannavar, 2009: 78）以維護勞工權益，相同的在企業面臨外部的經濟

問題時，為避免經營困境影響而改變勞資關係，工會也有可能理性的選擇與企

業合作。 

相關文獻認為外部的經濟問題造成企業、勞工、工會都同時面臨困境，管

理部門為了企業經營、勞工為了生計、工會為了生存，勞資關係自然的都會透

過理性的選擇而推動彼此之間合作。 

勞資之間的合作可否視為夥伴關係？這問題一直存在著許多爭議，有關於

夥伴關係的討論，常常因為不同的情境、不同的對象、不同的參與者而各自有

不同的意義，「夥伴關係」一詞曾經被形容為：「一個幾乎任何人都可以同意

的想法，而無需清楚的知道他們同意什麼」（Guest & Peccei, 2001: 207）。對

此仍有必要透過勞資關係相關的文獻繼續進行探討，先釐清這個問題。 

以勞資關係的「單元化」（Unitarism）價值觀點而言，不同的參與者其價

值觀點當然不一致，最後勞資之間可能會因為各自堅持單一的價值觀而對立，

是導致勞資衝突的根源所在（陳正良，2002：106）；在單元化價值觀點的過程

當中，勞資之間雖然彼此對立，但是在制度規範之下，仍然被動的進行必要的

合作。由於價值觀對立，衝突妥協之後的「勞資合作」可能偏向具有優勢的參

與者，優勢者擁有主導力量，因此擁有發展夥伴關係的可能。 

單元化價值觀點使勞資之間的合作與衝突侷限在零和的情況，除非勞資之

間有共同一致而和諧的單元化價值觀點，否則衝突是必然的，單元化價值觀點

只能從優勢參與者的立場解釋勞資之間的合作現象。勞資雙方在本質上就是對

立的，勞資關係當中合作的現象是優勢參與者主導的發展過程，衝突的本質仍

然存在於勞資關係當中。 

資方因為佔有絕對優勢，在單元化價值觀點當中，一定是永遠的勝利者，

所以有研究認為：資方採取「勞資關係內部化」策略，根本不與工會交涉，而

人力資源管理的趨勢，亦即為單元化觀點的復辟（陳正良，2002：105），當資

方以單元化價值觀點做為勞資關係的起點、勞資關係的前提時，資方完全掌控

了勞資關係當中優勢的主導力量，所以勞資之間存在的是合作關係或是夥伴關

係？在單元化價值觀點當中，當然就任由資方來認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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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資之間的衝突與糾紛難以避免，單元化價值觀點無法完整解釋勞資之間

理想的、平衡的協商和妥協現象，因此有學者提出勞資關係應該是「多元化」

（Pluralism）的價值觀點。多元化價值觀點認為勞資關係當中存在不同的參與

者，彼此之間都具有不同的利益、目標與企圖；共識或共同目標的出現，係不

同利益結合的結果，而不是單一目標的具體實現（成之約，2005）。 

多元化價值觀點認為參與者在衝突當中的力量是平衡的、地位是平等的

（Johnstone, et al., 2009: 269），衝突的化解取決於妥協的精神，以及容許意見

充分表達的制度與管道，勞資關係體系就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社會中的成員

都具有相關卻不同的利益和目的（成之約，2005）。 

單元化價值觀點的合作現象由優勢參與者主導發展，多元化價值觀點的合

作現象則需要透過妥協而達到平衡，兩種觀點對於勞資之間的合作關係與夥伴

關係的發展過程解釋不同，但是這樣的描述仍然不夠清晰。當勞資關係的價值

只想長期的以市場價值作為預期的收益，則內部勞資關係的參與者就會理性的

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勞資關係從何角度來看，都只是一個短暫的動態平衡，

勞資關係的交互作用，都是在自身狹隘的權力和影響力之間，進行傳統的管理

文化和資本積累（Danford, Richardson, Stewart, Tailby, Stephanie andUpchurch, 

2004: 26）。參與者的本質都是理性的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但是戴上夥伴關係

的帽子之後，卻常常造成了勞資關係的迷惑。 

單元化價值觀點的矛盾在於以優勢參與者的市場價值作為預期的收益，沒

有辦法找到參與者共同價值最大化的目標，經常是以雇主、資方或管理部門的

利益作為價值，以雇主、資方或管理部門的目的做為目標。優勢參與者的目標

通常專制、獨裁、權威化、清楚而明確，相對的多元化價值觀點透過妥協而達

到平衡的目標經常無法明確，當許多目標混雜在一起的時候，就出現了價值多

元化的缺陷：目標不容易發現。因此在多元化價值觀點當中，勞資之間的夥伴

關係仍然必須在妥協、平衡的過程發現共同價值。 

比較勞資關係的兩個觀點，促成勞資之間合作的基礎來自於勞資關係的制

度規範，並結合勞資之間彼此的利益與目的；但是勞資之間如果要建構夥伴關

係，則在某個層次當中可能必須存在著共同的價值與目標。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3  
 

第二節  社會夥伴關係 

在各種勞資關係的文獻當中，有關「夥伴關係」（Partnership）的描述有許

多的模式和層次，國內文獻雖然普遍提及勞資之間夥伴關係的建議，但是在實

際上我國勞資之間的夥伴關係從未具體實現（侯武勇，2005：61），相關文獻

對於國內勞資之間發展夥伴關係的建議，相當普遍的顯示了較為樂觀的憧憬與

期待。 

相對於國內的研究，國外也有許多勞資關係研究提及夥伴關係的建議，初

期的文獻同樣存在樂觀的憧憬與期待，因為所討論的層次與範圍不是很一致，

對於「夥伴關係」的描述仍然不夠清晰。隨著時間演變以及研究概念逐漸多元

化，經過許多分析整理之後，有學者將勞資關係當中有關夥伴關係的研究，在

概念上劃分為：國際、國家、產業、及機構等層次（Badigannavar, 2009: 77），

而逐漸描繪出勞資之間夥伴關係的輪廓。 

勞資之間最早出現的的夥伴關係研究層次，是屬於國際、國家層次的「社

會夥伴關係」（social partnership），屬於歐盟層次的工會以及雇主聯盟的代議

組織以及共同體機構的諮商（楊世雄，2007：36），以社會夥伴關係模式發展

的勞資關係，是透過勞、資、政三方的基本架構中進行社會對話，透過共識的

建立而成為社會夥伴關係，主要在於追求社會安全制度的價值最大化。 

在近代勞資關係當中，明顯的由國家主導、建立正式而明確的夥伴關係發

展概念，係來自 1998 年英國新工黨政府的政策白皮書《公平合理工作

（Fairness at Work）》（引用自 Johnstone, Ackers,Wilkinson, 2010: 152），當時

的英國首相布萊爾（Blair, T.）以公平合理工作的基本信念，提出有關勞資之間

成為夥伴關係的政策構想，由於內容過於理想化，推展初期曾經招致許多質疑，

大約過了過一年，英國工會代表大會（Trade Union Congress, TUC）終於表態支

持政策白皮書的內容，在 1999 年發佈一份聲明，對於工會和雇主可以一起建立

夥伴關係的理想表示認同。 

早期夥伴關係的層次依循傳統勞資關係的理論基礎，定位夥伴關係為「社

會夥伴關係」（social partnership），雇主和工會合作以實現共同目標（TUC，

1999），在國家公平和公開的基礎政策主導下，由政府、工會與雇主三方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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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並且討論問題，社會夥伴關係制度的主要價值在於提供客觀，以釐清經濟

與社會政策上難題的可能性，提供意見以及在必要時達成妥協方案（王惠玲，

2007：96）。 

事實上，社會夥伴關係的概念起源甚早，向來運作在歐盟(European Union, 

EU)與歐洲國家的層次，初期概念來自 19 世紀末的德國，發軔於社會安全的需

求，是為了要建立整體社會共同的價值與目標，因此社會夥伴關係的發展是作

為社會安全的基礎，其宗旨認為人民生老病死的苦難不再是個人的，也不是家

庭的責任，而是全社會的責任（郭明政，2007：103）。在 1919 年國際勞工組

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成立時，社會夥伴關係的概念曾經在

ILO 憲章及後續的 ILO 宣言裡再度被提及，揭示各會員國應推動勞、資、政三

方的夥伴關係，共同組成治理機制，秉持自由結社與言論自由的信念，凡涉及

社會、經濟政策以及勞資之間的各項權益主題，都應置於三方機制的框架下，

進行社會對話（黃耀滄，2008）。 

社會夥伴關係是發展得很早的一種勞資關係模式，在社會夥伴關係制度當

中，無論是經由集體協商所簽訂的團體協約，或者是勞動民主所追求的勞工參

與制度，都是以社會安全為基礎所建構起來的制度。社會對話之所以被歐洲國

家廣泛接受，是因為歐洲國家都有一個所謂的社會福利模式(social model)（彭

百崇，2007：111），因此維護社會安全體系、維持與增進社會福利模式，一直

都是社會夥伴關係的價值與目標。 

隨著 21 世紀的到來，社會夥伴關係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戰，首先是醫療技

術進步使得人類壽命延長，造成社會福利醫療預算支出大增，使得國家財政逐

漸難以支撐社會安全體系；其次是經濟正在快速變化，全球化擴大且加速了跨

國資本、財貨、人民及文化的流通，影響著不同團體、部門以及議題場域之間

的資源分配（潘若琳、顏良恭、吳德美，2009：10）。 

在全球化的環境當中，企業可以在全球流動，選擇前往低稅賦甚或免稅的

國家或地區投資發展，使得國家的財政稅收來源減少；最後，企業在全球流動，

對於勞工的選擇性比勞工選擇雇主的機會多出很多，造成失業勞工而增加國家

的財政負擔。因此社會夥伴關係若無法走出全球化所造成的經濟困境，則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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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繼續推展的原動力，使得社會安全的價值與目標逐漸黯淡。 

現代勞資關係在自由市場的機制下快速變化，縱使社會夥伴關係的對話機

制完整，面對市場變化卻緩不濟急，仍然無法因應經濟環境快速變化的勞資關

係。自由經濟雖然賦予工會談判的地位，卻因為全球化的競爭造成勞動力供給

過剩，由企業掌握了經濟主導權。勞工的薪資、福利直接由雇主決定，導致工

會力量逐漸式微，現實環境當中的工會組織率持續往下降，工會力量弱化導致

社會夥伴關係在既有的福利國家體制內功能逐漸不彰，社會安全體系也因為國

家財政問題而逐漸縮減，部分國家的社會夥伴關係已經處在勉強存續維持的困

境當中。 

 

  第三節  勞資關係的作用層次與範圍 

勞資關係的運作可以區分在許多層次與範圍，相同的，勞資之間的夥伴關

係也運作在不同的層次與範圍。有學者先簡單的把夥伴關係劃分為：傳統歐陸

的「社會夥伴關係」（social partnership）與勞資關係現代化的「工作夥伴關係」

（workplace partnership）（Johnstone et al., 2009: 263），除了作用的層次有所

不同之外，其中主要的差別在於國家政府透過制度規範介入勞資關係的程度。 

對於研究夥伴關係的學者而言，勞資之間運作在國家層次的社會夥伴關係

是屬於：「外部形式的相互關係」（inter-retionship）（ILO, 2003: 2; Lansbury, 

2000: 30），而在工作場所的層次當中，勞工和雇主之間的關係，或者工會和管

理團隊之間的關係，在一個非常普遍某種意義上說，夥伴關係指的是：「內部

形式的相互關係」（intra-relations）（Gollan & Patmore, 2003: 18）。 

傳統勞資關係的作用範圍是以勞、資、政的三方架構作為建構與發展的基

礎，但是在國營企業的勞資關係當中，政府扮演雙重角色，透過立法與行政兼

具政府與雇主的雙重作用。這樣的情形對政府或國營企業不致於產生困擾，反

而在兼具的雙重角色當中左右逢源，使政府掌握著兩種不同屬性的資源。藉由

資源的掌握與控制，政府與國營企業透過立法與行政建立的科層體制當中，無

形的剝奪了勞工、工會基本勞動權當中的協商權，只留下團結權和爭議權給勞

工、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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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清楚描述以上的現象，本研究依照勞資關係主要參與者的身分，劃分

勞資關係作用範圍為「外部勞資關係」、「內部勞資關係」。 

 

 外部勞資關係 

在勞、資、政三方架構的外部勞資關係當中，個別勞工沒有任何可以參與

的空間，個別勞工惟有透過工會代理發展外部勞資關係，方得以維護或爭取集

體勞動權益，行使集體勞動權。就國營企業而言，政府在外部勞資關係當中是

具有主導權並兼具雙重角色的參與者，執政當局透過政府、資方兩種角色的作

用，運用制度規範、行政科層體制的功能，由外而內安定平衡國營企業的內部

勞資關係，工會若要影響執政當局施加於內部勞資關係的力量，只能透過外部

勞資關係進行發展。事實上，國營企業的工會在內部勞資關係當中找不到真正

的資方進行對話，只能透過政治活動發展外部勞資關係，尋找和資方對話的空

間，尋找和政府對話的機會。 

在傳統的勞資關係架構當中，個別勞工惟有透過工會的代理，而得以表達

心聲，參與勞、資、政三方對話。社會夥伴關係就是作用在國家甚至國際的層

級，勞工必須透過工會的集體形式成為參與者，才能夠在外部勞資關係過程當

中進行對話。 

 

 內部勞資關係 

內部勞資關係的主要參與者是企業、勞工、工會，在內部勞資關係的勞、

資、政三方架構當中，政府經由制度規範直接賦予個別勞工的勞動權，個別勞

工再透過政府的制度規範行使團結權，發展集體勞資關係而組織工會。政府同

時也賦予國營企業部分的經營權，以貫徹政府政策，使國營企業的經營階層在

內部勞資關係當中，扮演著資方的角色。 

在內部勞資關係當中，政府賦予勞方的力量受到法律僵固性的作用，限制

勞方的力量維持在固定範圍而不容易發生變動；但是政府賦予國營企業資方的

力量，卻可以隨時透過行政手段而隨時調整勞動條件，使勞資關係發生變化。

對於勞動條件的協商，工會表面上要抗衡的對象是國營企業，實際上要抗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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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應該是國營企業幕後的執政當局。由於國營企業相關的上級單位組織相當

龐大，執政當局很容易隱身幕後，透過各種方式指使經營階層變更勞動條件，

對勞工權益產生影響。工會除了要逐一面對上級單位進行訴求之外，還必須透

過各種管道向執政當局表達勞工心聲，才得以維護或爭取勞工權益。 

政府力量單方向的作用於內部勞資關係的勞方與資方，透過制度規範一方

面保障勞工的勞動權，同時也限制勞工的勞動權，因此個別勞工的勞資關係只

能在內部勞資關係當中進行。另一方面，國營企業的經營權受到政府控制，經

營階層必須執行政府政策並承擔責任，對於上級單位的決策總是逆來順受。就

內部與外部勞資關係的發展與比較而言，國營企業的經營階層就如同一道「防

火牆」，單方向由外而內的勞資關係相關政策可以透通貫徹，發揮作用於內部

勞資關係，但是內部勞資關係的發展卻無法透過經營階層，向上級單位甚至是

執政當局產生互動，工會和國營企業的協商無法由內而外發揮作用。同樣的情

況，如果經營階層對於上級單位的政策有不同的意見，唯一的溝通管道也是只

有透過工會表達。 

 

 工作夥伴關係 

內部勞資關係當中的夥伴關係發展形式相當多樣，有的研究先簡單的區分

為：「有工會」與「無工會」存在的兩種夥伴關係（Bach, 2005: 440），有的研

究再對於夥伴關係還有更深入的研究，又再細分為：「正式」與「非正式」的

兩種形式（Oxenbridge & Brown, 2005: 389）。 

對於這些林林總總的分類，也有研究認為沒有必要進行如此詳細的分別，

因為不管是什麼內部形式相互的夥伴關係發展，起點是先建立在「相互收益」

（mutual gains）的理性考量（Badigannavar, 2009: 78）當中。 

工作夥伴關係被認為是勞資關係現代化的現象，在眾多紛亂的夥伴關係定

義之中，有學者率先提出一個論點：「夥伴關係的概念已變成具有『新』勞資

關係特性的定義，為千禧年的新協議」（Stuart & Martinez-Lucio, 2004 :410），

這一概念嚴格說來是相當的空洞，但是在另一個面向而言，卻指出了在全球化

資本快速流動的環境中，未來勞資關係可以選擇發展的一個方向。在不可預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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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未來，勞資關係這樣的發展是趨向於「好」或是「不好」，此時此刻很難分

辨或預測，但是在歸納近年來有關夥伴關係的建議之後，共同的描述都清楚的

表達著同一件事實：勞資之間的夥伴關係已經開始了。 

勞資之間的夥伴關係雖然已經開始了，但是夥伴關係的定義還沒找到一致

而明確的描述，在勞資關係理論當中，仍然無法清楚的描述勞資之間夥伴關係

的內涵，為了釐清這個定義，後來的研究逐漸將學術定義圍繞在「合作以相互

收益」（co-operation for mutual gain）（Tailby & Winchester, 2000: 374）或者是

鎖定在「平等互惠」（reciprocity）（Martinez-Lucio & Stuart, 2002: 308）的討

論當中，在逐漸聚焦之後，其中有關「相互收益」（mutual gains）的定義引起

了學者們較大的共鳴，大部分的研究傾向於同意相互收益的觀點，認為：相互

收益主義就是在於一個成功的雇主，能夠造福於所有的人（Johnstone et al., 

2009: 262），此觀點認為夥伴關係將帶來好處，因此從組織的角度而言，夥伴

關係可預期會導致收益（Guest & Peccei, 2001: 215），包括「實質」與「非實

質」的任何收益。 

但是「相互收益」的觀點存在研究上的爭論，有學者認為夥伴關係的「相

互收益」與人力資源管理（HRM）的「高績效」與「高承諾」模式有重疊

（Roche, 2009: 3），高績效工作透過管理模式，由員工的貢獻而獲得績效，有

研究經由實證提出：參與者所有的收益（gains）顯著的跟雇主及員工有關

（Roche, 2009: 4），這些措施包括：提高生產力，降低成本，提升品質和更高

的獲利能力。 

高績效的實施通常以獎金為基礎，透過獎金可以辨認出員工個人、團隊或

整個組織的績效，績效好則獎金高，績效不好則獎金低（Mathis & Jackson, 

2007: 398）。在公司整體營運績效良好時，雇主可以依照員工個別績效決定獎

金，但是在公司營運績效不好時，員工則必須分擔雇主的風險，最普遍是在不

景氣的時候，公司的「收益」總是以勞工落魄潦倒的工作為代價（Ramsay, 

Scholarios, & Harley, 2000: 521）。反對「相互收益」觀點的學者認為這些論述

只存在於外在經濟景氣時，是由資方所刻意營造出來的氛圍而已；一旦經濟不

景氣，勞資關係又打回原形，再度回到對立、衝突、妥協的循環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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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相互收益」觀點的學者認為在一般的情況當中，通常管理部門會阻

擋工會的活動，且被禁止與工會合作，但有些公司發現與工會成為夥伴關係會

有收益（Mathis & Jackson, 2007: 545）。在競爭環境當中，公司能否在市場生

存的條件就是獲利能力，企業在競爭市場當然以利潤的追求為營運的重要目標，

將利潤反應在管理上面就是績效，因此從企業的角度而言，如果工會與企業的

夥伴關係和企業績效有顯著相關，就可以發現工會與企業發展夥伴關係的其中

一個因素了。 

對於這個觀點，反對陣營的學者提出駁斥，認為這完全是傾斜向公司本身

績效的追求，在正式的勞資關係架構當中，原本就不存在關於績效的問題，相

關討論必須聚焦在勞資關係的結構要素（Gittell, Nordenflycht, & Kochan, 2004: 

165）當中，夥伴關係必須圍繞在雇主、勞工、工會三個參與者，而且最重要的

是工會在夥伴關係當中的必要性。許多討論認為工會存在的先決條件仍然是有

效的代表性，以純粹的無工會（non-union）的形式而言，就等於是失去了勞資

關係溝通、協商的機會，就整體社會的進步而言，對勞工不會有好處，對雇主

也不會有好處（Charlwood & Terry, 2007: 320）。 

勞資雙方總是不斷的發生衝突，其中「薪資溢價」（wage premium）的協

商往往是工會與管理部門的共同壓力。在零和賽局的情境思考當中，企業採取

傳統的迴避策略是「工會替代」（union substitution）和「工會抑制」（union 

suppression），前者提供高於工會標準的就業保障或薪資，以減少勞工對於工

會的需要；後者則直接與工會鬥爭（Gittell et al, 2004: 166）。 

在夥伴關係架構當中，雖然雇主認同勞資關係代表的必要性，但是非常不

願意認同工會存在的必要性。雇主設法規避工會，在沒有工會參與的夥伴關係

當中，雇主仍然以工會主義的方式採用了部分具體策略，以傾聽員工的聲音

（Johnstone et al., 2010: 162）。 

在沒有工會參與的情況下，雇主與勞工仍然需要設置有如工會代表功能般

的員工代表，以提供勞工與雇主之間聯繫的作用，因此在建構夥伴關係的必要

元素當中，工會的功能可以替代，但是不能排除。溝通、資訊交換的需求，是

員工代表存在的主要重點。訪談提供了愈來愈多的實證，管理階層認為這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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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於業務的推展（Johnstone et al., 2010: 163）。 

純粹的無工會排除了雇主和勞工之間資訊交換的需求，缺乏溝通、協商的

勞資關係不僅帶給勞工灰暗的工作，也帶給雇主經營上的危機。只有單純的雇

傭關係而沒有勞資關係的發展時，勞資之間的互動只剩下階級的對立與衝突。

任何需要長期經營的企業都必須依靠工會代表或員工代表的存在，才得以建構

基本的勞資關係，才有可能在工作中發展夥伴關係。 

勞資之間的工作夥伴關係，純粹的僅作用在內部勞資關係當中，由於工會

的發展受到限制，工會弱化或是無工會存在的現象極為普遍，勞資之間的互動

明顯的傾向於個別勞資關係的發展。在內部勞資關係當中，若工會沒有發揮具

體的力量，或是工會不存在，則工作夥伴關係只能在內部勞資關係當中，成為

雇主發展個別勞資關係的策略之一。 

 

  第四節  工會與企業的夥伴關係 

工會是發展集體勞資關係的基礎，雇主願意和工會發展夥伴關係的因素，

很顯然的是一種權力平衡的行為（Johnstone et al., 2010: 163）。比如說，在自

由開放的社會當中，企業不太可能自願的從事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在多元化價值觀點當中，管理者和股東也不會單獨的決

定應該以社會責任為自己的業務（Van Buren III & Greenwood, 2011: 11）。 

同樣的，工會與企業的夥伴關係，涉及勞資之間「共同決定」的參與，雇

主排除工會的根本原因在於擔憂工會將介入經營決策權，而導致經營績效的控

制陷入決策的困境。然而從社會對話的功能來觀察的話，提早溝通得以提早提

出建議而避免誤解與衝突，而工會與企業的夥伴關係可以充分的提供並反饋員

工的意見（Johnstone et al., 2010: 163），勞資之間有完全溝通的機會，企業與

工會對於勞工權益有關的「共同決定」建構在勞工能夠獲得有關資訊，且能參

與審酌（林振裕，2010：103）。 

如果工會本身沒有獨立自主的力量，工會對於勞工而言就沒有正當性或可

信度，管理階層當然就沒有意願讓工會參與共同決定；反過來說，如果工會確

實開發一個「強大」的聲音，則可能被視為一種管理的威脅（Johnstone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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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163），在這種狀況下，企業與工會透過共同決定的制度規範發展夥伴關

係，是一種權力平衡的行為。 

權力平衡是為了避免相互鬥爭造成彼此的傷害，並且可以因此而創造出一

些成果，對於勞資之間夥伴關係的成果，許多學者一直在質疑到底是「誰得到

了好處？」，基本的夥伴關係已經被確定的勞資關係架構有三種觀點（Geary & 

Trif, 2010: 1），這三種觀點並不是相互排斥，而是動態的關聯，分別是： 

 相互收益（the mutual gains） 

 悲觀（the pessimistic） 

 相互制約（the constrained mutuality） 

 

相互收益觀點是最早被提出來的想法，係來自於 Kochan 和 Osterman 的著

作《相互收益的企業》（The Mutual Gains Enterprise, 1994），此觀點認為夥伴

關係的參與者都有機會從中獲得收益。相互收益觀點是基於理性選擇理論的途

徑，比起原來勞資之間敵對的模型而言，夥伴關係被認為可以增加管理階層和

員工之間的「大餅」（total pie）以供分配（Geary & Trif, 2010: 2）。雇主、勞

工和工會的收益來自合作於形式，無論是勞資關係或人力資源管理的實踐

（Roche, 2009: 2）。由於研究的出發點不同，相互收益觀點經常會傾向於管理

的因素，以雇主的觀點進行了夥伴關係的研究，而認為勞資關係的價值和人力

資源管理的價值與有重疊的部分，因此為夥伴關係產生了許多混淆。 

相互收益觀點認為在夥伴關係的過程中，可以提高雇主、勞工、工會三方

參與者的積極性，並以人力資源管理的價值作用為重點，認為夥伴關係將可創

造許多潛在的收益，夥伴關係的核心價值觀將是：相互參與，信任和坦誠的開

設一個共同的願景（Roche, 2009: 3）。然而在許多情況下，另外有學者的實證

研究認為：管理階層似乎是從夥伴關係實踐中得到更多收益（Guest & Peccei, 

2001: 231）。 

受到相互收益觀點向管理階層傾斜的影響，悲觀的觀點認為勞工和工會不

行，而且非常不可能獲取任何收益。因為產品市場波動、工會力量薄弱、集體

勞資關係的消失和資本市場的壓力，這些現象鼓勵著雇主在一個廣泛的基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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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起夥伴關係（Roche, 2009: 9），悲觀的觀點認為夥伴關係不需要什麼理由來

特別加以說明，那只是雇主經營策略之一。 

夥伴關係的安排係由雇主發動並主導，並依賴勞工合作而取得收益，悲觀

的觀點認為高績效毫不奇怪，因為雇主經常以夥伴關係的安排、實踐或相互收

益作為幌子（Godard, 2004: 350），收益既然是來自於雇主支配的夥伴關係，同

樣的有利於雇主支配勞動成果，所謂「相互收益」的提供係依據的雇主喜好而

決定。因此後續有研究認為：由相互信任提供相互收益的夥伴關係安排，過程

當中必須注意優勢的平衡，太傾向於管理則將導致夥伴關係失敗，潛在的收益

則無法滋生實現，只留下一個空洞的夥伴關係承諾（Guest & Peccei, 2001: 

233）。大部分的收益都被扭向了公司，悲觀的夥伴關係觀點認為工會是被「割

讓」（cede）給了不誠實的雇主（Geary & Trif, 2010: 3）。 

夥伴關係的基本是所有的參與者都必須有所收益，因此在勞資關係當中，

擁有相當明確優勢的雇主必須負責適當的平衡，以維持夥伴關係的持續。由於

收益的平衡來自雇主優勢的選擇，讓參與者都有所收益，此為夥伴關樂觀的優

勢平衡相互收益觀點。然而雇主願意維持夥伴關係相互收益的動機呢？目前只

能從道德層面訴求於企業的社會責任（Van Buren III & Greenwood, 2011: 10），

或者訴求於勞資之間所謂「情誼的深層品質」了（the underlying quality of the 

relationship）（Gittell et al, 2004: 165）。 

雇主優勢包括承諾的選擇，當雇主選擇以不誠實的手段支配夥伴關係時，

必然破壞了夥伴關係的承諾，失去平衡的收益使得夥伴關係消失，參與者將回

歸到傳統勞資關係的方式分配收益。當勞工只能在勞資關係當中被動的發展夥

伴關係時，只剩下了平衡的相互收益觀點或失去平衡的悲觀觀點。 

夥伴關係的參與者彼此之間，相互收益的問題如果只鎖定在經濟上實質的

收益，雇主擁有絕對的優勢得以選擇並控制平衡的方式，並且可以隨時依照外

部環境變化調整，由雇主發展主導的的夥伴關係，不過是企業的經營策略工具

而已。相關的研究認為：夥伴關係是多樣和複雜的，因此不會有一個確定的理

論觀點（Geary & Trif, 2010: 22），有學者後來提出了相互制約觀點，企圖修正

樂觀的相互收益觀點，同時也企圖修正偏向雇主的悲觀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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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節  相互平衡的模式 

勞資關係受到不同外在因素的影響，其中經濟環境是對勞資關係影響最重

要的因素之一（成之約、辛炳隆、張玉燕、潘世偉、王方，2003：89），全球

化造成資本快速移動，工會的力量逐漸式微，對於勞資關係退步的現象幾乎是

無力加以抵抗。在勞資關係明顯傾斜的現象當中，有研究提出建議：工會的勞

資關係逐漸依存於和雇主合作的能力（Badigannavar, 2009: 78）。工會與企業在

勞資關係當中的本質是衝突而對立的，工會被動的在國家建立的勞資關係制度

規範與企業進行相互合作，主要是避免衝突。勞資之間的夥伴關係如何開展，

在更深入探討其建構模式與發展過程之前，有必要對「國家」的作用與角色進

行解讀。 

由於雇主在勞資關係中擁有明顯的優勢，國家必須有相當程度的介入，以

換取勞工對於執政當局的支持。國家，有人稱之為「國家機器」，也有人逕以

「政府」替代（衛民、許繼峰，2005：195），國家對於個別勞動者採取積極保

護的政策，但是對於集體勞動權利則加以限制（潘世偉等，2003：93）。在戒

嚴時期的威權時代，執政當局介入勞資關係的目的曾經是基於鞏固政權的考量，

這種勞工法令體系，有些學者稱之為「國家統合主義」（state corporatism），

即國家對勞工的作法是「攏絡以便排斥」（include in order to exclude）（徐正

光，1987；引自王振寰、方孝鼎，1992：1）。 

國家在勞資關係制度規範中所扮演的角色，受到三種理論的指引：馬克斯

主義（Marxism）、多元主義（pluralism）和國家論（statism）（衛民、許繼峰，

2005：198）。馬克斯主義認為資本家經常以不投資為手段壓迫政府，因為政府

以執政為最大利益，經濟景氣為政府執政能力的保證，政府需要資本家的持續

投資，因此勞資關係制度規範的制定會優先考慮資本家利益，在馬克斯主義者

的心目中，國家是資本家的利益防衛者（衛民、許繼峰，2005：194）。 

在勞資關係當中，國家的作用與角色有雙重作用，在經濟面扮演的角色必

須代表著資本家的利益，以展現執政的績效，但是在另一方面，在政治面卻又

必須代表著勞工利益，以維護廣大的選票來源。有學者認為國家機器的經濟角

色與政治角色是互為衝突、互為矛盾的角色功能（姚欣進，2004：205），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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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資關係制度規範也反映了勞資之間利益的矛盾。若要研究勞資之間發展夥伴

關係的根本因素，在利益矛盾的前提之下，以馬克斯主義觀點而言，要解決矛

盾就必須先找到共同的利益。 

相較於馬克斯學派國家角色功能矛盾的觀點，多元論的一派認為國家是被

某些利益團體使用的概念，後者藉著公共利益的名義來掩飾他們的私利（衛民、

許繼峰，2005：201）。然而在多元論者當中，國家因利益團體介入勞資之間的

互動，立場是否仍然中立也曾引起討論，雖然在勞資關係當中，多元論者認為

政府扮演的角色應是遊戲規則的制定者與看守者，尤其不宜介入勞資關係之運

作（成之約等，2003：127）。 

然而國家在利益團體的遊說當中，以及基於選舉的考量之下，國家偶而會

有短暫的偏頗，但是在整體上至少必須維持中立，國家在勞資關係當中基於維

持中立的必要性，因此國家機關主要扮演的是仲裁的角色，提供公平競爭的架

構（周育仁，1993：249），其目的在確保勞資之間的互動將按照勞資關係的制

度規範運作，以避免衝突。 

國家論主要視社會為一和諧的有機體，國家是具有自主性的獨立行為者

（衛民、許繼峰，2005：202），國家論的觀點與多元論差異在於看待利益團體

的觀點不同，多元論認為政府可能會被利益團體操縱，而國家論則認為國家代

表公共利益，有時需要抵抗來自強勢團體的壓力，政策的產出會偏向於弱勢的

一方（衛民、許繼峰，2005：203）。 

在歷經全球化快速的經濟成長，以及追求「小而美」政府的過程當中，國

家逐漸失去積極的自主性，尤其是跨國公司以及公私協力的興起，驗證了國家

並非如國家論者所主張的單一統整（陳嫈郁、楊侃儒，2008）。對國營企業的

勞工而言，國家也是雇主，同時受雇於國家政府體系當中的還有為數龐大的公

務員，因此國家的行為以及對於勞資制度的安排，都示範著整個國家對於勞資

關係的作用，雖然勞資衝突難免，但勢必建立一套規則（成之約等，2003：

117），這套規則以制度理論觀點而言，制度化的結構未必有效，但是卻可以因

其合法性的增進，而獲得外界認可與支持（林綺雲，2002：471）。 

因此國家在勞資關係制度上，對個別勞動者的權益與福利採取積極的保護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5  
 

制度（潘世偉等，2003：93），維持勞動力再生產的最低條件，以攏絡勞工對

於政府的支持；另外，為避免集體勞工運動危害經濟發展與政治穩定，在制度

上對勞工結社、協商、與爭議權有多方限制（潘世偉等，2003：94），以排除

工會力量的必然性與正當性，工會是被禁足的（成之約等，2003：124；潘世偉

等，2003：94）。 

工會的力量來自會員的參與和支持，然而工會的集體力量卻帶給雇主及政

府無可避免的極大壓力。由於強制入會使工會對於會員擁有統制權，工會依照

章程或多數決原則所為之決議，規範會員行動（成台生，2000：113），為避免

團結活動行使集體爭議行為而產生衝突對立，並緩和工會主導力量，國家特別

針對個別勞工設計了勞工參與制度，並透過雇主安排勞資會議，因此形成了勞

資合作機制，可能與工會協商機制形成競合（成之約等，2003：126）。 

勞資之間的夥伴關係是無法突然的被創造出來的，因此對於勞資關係過程

當中，有關夥伴關係發展的分析，所要關心的是透過勞資關係制度而發展成為

夥伴關係的因素。在既有勞資關係制度當中，其實就可以找到發展夥伴關係的

微妙形式，而在這些相關因素當中，學者 Martin（2010）認為：在勞資關係發

展過程當中，夥伴關係的發展也是為了要限制工會活動的手段（Martin, 2010: 

222）。 

這種現象可以從優勢平衡當中獲得驗證，優勢的平衡在夥伴關係實踐中往

往會偏向雇主，個別勞工沒有辦法堅持任何相互收益的分配底線，對於夥伴關

係的相互平衡或優勢平衡的期待雖然不對稱，但是卻沒有主導的力量與之抗衡

（Geary & Trif, 2010: 5）。 

在相互平衡的夥伴關係或優勢的夥伴關係當中，參與者必須衡量彼此之間

的平衡、優勢、底線、內在的成本和收益。當夥伴關係創造了積極組織的高績

效時，員工就得到了就業方面增加的滿意度，而雇主受惠於組織增加的財務績

效改善，管理者與員工之間的關係、員工與組織承諾也會有所增加（Geary & 

Trif, 2010: 3）。由於個別勞工與雇主互動良好，勞工失去支持工會的理由，因

此在優勢的平衡當中，工會力量將逐漸薄弱而消失。企業對勞工的作法同樣是

「籠絡以便排斥」，先籠絡勞工以排斥工會，使之不存在，當工會不存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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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夥伴關係亦將隨之消失。 

回顧相互收益的觀點，夥伴關係乃是因為參與者對於經濟成果進行分配的

期待，經濟成果主要表現在財務績效，當財務績效改善，則勞工福利跟著水漲

船高，可能導致工會失去力量。以非關經濟的收益觀點而言，夥伴關係乃是因

為其中潛在參與者有權力、正當性、和急迫性三個屬性（Van Buren III & 

Greenwood, 2011: 7）的預期，這些預期當中，勞工沒有排除企業或工會的預期，

工會也沒有排除企業或勞工的預期，只有企業有可能排除工會。自從私有化的

自由市場開始盛行以來，以經濟效率為導向的勞資關係安排往往被視為「功能

失調」（dysfunctional）（Zambarloukou, 2010: 239）。 

就國營企業而言，工會和企業對於夥伴關係安排與維持不僅只有經濟方面

的考量，意識形態和政治方面的因素也必須加以考量。國家對於國營企業的期

待，通常經濟效率不是優先事項，重要的反而是對於政治壓力的屈服及優惠的

提供（Zambarloukou, 2010: 239）。同樣的，國營企業因為有工會的存在，勞工

享有較佳的就業條件，因此當工會訴求與經濟收益相關的工資談判時，由於所

涉及的費用將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基於相對立場的差異，國營企業勞工的工資

談判必定是無法取得社會大眾的認同。 

相同的情況發生在國營企業的勞工運動，「社會觀感不佳」限制了工會的

力量不能以傳統方式發揮，勞工心聲的表達受到壓抑的結果，反而造成工會力

量更強大。夥伴關係的主要參與者是雇主、工會、及勞工，而國營企業特別之

處在於雇主就是國家，因此國家在國營企業的勞資關係制度規範當中具有雙重

的角色與作用，為避免工會力量過於強大，必須攏絡勞工而排除工會。因此國

家透過雇主的角色而影響勞資關係，夥伴關係並非是被創造出來的，而是從勞

資關係過程當中自然發展出來的一種模式。 

國家主導勞資關係制度發展，在夥伴關係當中發展非經濟的潛在收益，執

政當局基於本身政府與雇主的雙重角色，進行「籠絡以便排斥」的雙重作用，

透過夥伴關係的發展，讓勞工成長醒悟而不再堅持敵對的勞資關係，從而侷限

工會的聲音在狹窄的勞工權益和優先事項等範圍（Roche, 2009: 2），以維持繼

續執政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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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勞工支持工會的態度逐漸不明確，工會同樣基於非經濟潛在的收益考

量，也會參與夥伴關係發展，透過非敵對的方式維護或爭取勞工權益，以維持

工會力量。 

相互收益可以達成勞資之間相互平衡的夥伴關係，有些學者無視於工會力

量逐漸的薄弱，仍然樂觀的認為只要可維持相互收益，勞資之間的夥伴關係就

有可能可以維持。事實上，由雇主優勢平衡所主導的夥伴關係，勞工所創造的

高績效仍然只有雇主受益（Geary & Trif, 2010:5）。另一方面，當收益明顯失去

平衡時，不誠實的雇主將無法使夥伴關係繼續存在，因此也有學者悲觀的認為

勞工和工會是不太可能從夥伴關係當中得到相互收益（Geary & Trif, 2010:3）。

相互收益的夥伴關係模式由雇主維持優勢平衡，在工會弱化的情況之下，由雇

主所主導的夥伴關係安排可能得以成立，但是只能持續某段時間。 

夥伴關係相互平衡的模式，除了勞資之間的相互收益之外，還有一種可能，

就是從工會與企業相互制約觀點而得到的相互平衡。 

從勞工的角度而言，勞工雖然對於夥伴關係的狀態不能確定，但是勞工明

確的期望夥伴關係的收益應該是各個參與者共享，若雇主撥出不成比例的收益，

工會將因為勞工的不滿要求而壯大。由於相互收益不只有經濟上的實質收益

（Geary & Trif, 2010: 5），雇主為避免工會的力量壯大而使雇主潛在的收益無

法繼續滋生實現，因此願意以相互收益和工會夥伴關係維持相互平衡，此為相

互制約觀點。 

相互收益由雇主透過經濟力量維持勞資之間夥伴關係的優勢平衡，只能作

用在內部勞資關係當中；相互制約由工會的集體力量維持勞資之間的夥伴關係

在相互平衡的底線，除了作用在內部勞資關係當中之外，集結三方參與者的力

量可以透過工會，更進一步的再作用於外部勞資關係當中。 

夥伴關係的模式無論是相互收益或相互制約，即使內外在經濟環境、制度

規範不變，但是資方、經營階層仍然會隨著時間演變而物換星移，工會也必須

依照任期制度進行改選。隨著勞資關係參與者的來來去去，勞資之間相互平衡

的夥伴關係是一個動態而且會隨著階段變化發展的過程，基本上，只要可以維

持相互平衡，勞資之間的夥伴關係就可以維持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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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小結 

透過文獻的回顧得到一個事實：無論是社會夥伴關係或是工作夥伴關係，

都是在勞資關係架構當中發展衍生的過程與形式。社會夥伴關係作用在外部勞

資關係的層次，發展在國際或國家的層級，透過代議制度進行勞、資、政三方

參與者的對話，建立社會安全體系的價值，並期待全部的參與者都能夠受到國

家的照顧。  

工作夥伴關係作用在企業、機關等公私部門內部勞資關係的層次，國家以

集體協商、勞工參與制度規範勞資之間基本的合作模式，經由勞工、雇主、工

會三方參與者在內部勞資關係架構當中的互動與發展，從參與者的價值最大化

當中找到相互收益，建立工作夥伴關係。 

工作夥伴關係的相互收益包括實質收益與潛在收益，參與者彼此以相互收

益為前提，必須盡力且小心謹慎地維持彼此之間的平衡。工作夥伴關係當中，

無工會存在的雇主，仍然必須在工會主義的架構當中，透過策略性人力資源管

理的方式設置員工代表，維持優勢平衡以確保工作夥伴關係的持續。由此觀察

到的情形就是：雇主雖然會極力排除工會，但是持續的工作夥伴關係需要有集

體的勞工力量與雇主維持平衡，無論工會存在與否，個別勞工都不是雇主發展

夥伴關係過程當中所要平衡的對象，但是勞工的態度與行為都是決定平衡力量

的關鍵（Roche, 2009: 26）。 

在勞資關係當中，國家對於個別勞工與集體勞工的態度不同；同樣的，在

工作夥伴關係當中，雇主對於個別勞工與集體勞工的態度也是不同。執政當局

與雇主攏絡個別勞工以排除勞工形成集體組織，主要是為了制約勞工的集體力

量。無工會存在的工作夥伴關係僅單純的作用於內部勞資關係當中，因為工會

不存在，夥伴關係的參與者為雇主、勞工和勞工代表，三方參與者在內部勞資

關係當中都失去了和外部勞資關係互動、溝通的力量，相互收益的內容主要在

於共創具體的經濟收益。 

有工會存在的工作夥伴關係透過工會與雇主彼此相互制約而相互平衡，以

確保工作夥伴關係的持續。工會與企業的夥伴關係過程在內部勞資關係當中，

同樣是相互收益、相互平衡的動態工作夥伴關係過程，集體勞工賦予了工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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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使工會與企業的夥伴關係能夠透過相互制約而達到相互平衡的夥伴關係。

企業、勞工和工會三方參與者在內部勞資關係當中互動的成果，都可以透過工

會的力量繼續和外部勞資關係進行互動、溝通、發展，使相互收益的內容涵蓋

了非經濟的無形收益。 

透過文獻回顧，社會夥伴關係和工作夥伴關係的論述當中，都認為勞資之

間的夥伴關係仍然是在既有勞資關係制度規範架構當中發展，理性自利是發展

的基礎，但是發展過程的價值觀與正當性仍然深值探究。 

經濟環境影響勞資關係，在經濟困境當中，勞資之間經常為了「大餅」的

分配而發生衝突，可預期衝突的最後結果，就是參與者都失去了「大餅」；為

了共享「大餅」、為了避免衝突，參與者都必須理性的進行相互合作。勞資關

係制度規範雖然建立了勞資合作的基礎，但是參與者長久以來都只是被動的在

傳統的勞資關係制度規範進行合作。 

現代夥伴關係與傳統勞資合作最大的差異，在於夥伴關係的發展是透過參

與者價值最大化的過程而導致相互收益，無論收益的內容是具體的經濟收益或

無形的非經濟收益。勞資合作的過程建構了勞資雙方的互信機制，然而互信仍

然不足以發展勞資之間的夥伴關係，勞資之間建構價值最大化相互收益的夥伴

關係仍然有一些基本要素，若要獲得整體勞資之間夥伴關係的整體觀點而發掘

研究目的，就不可忽略外部勞資關係當中勞、資、政三方的互動分析，解讀勞、

資、政三方各種共同的、個別的價值和需求，將可以發現工會與企業發展夥伴

關係相互收益的內容。 

只從成果來看是無法分辨夥伴關係與勞資關係的差別，重要的是要避免夥

伴關係的實踐和過程和勞資關係的成果混為一談。對於相互收益的非經濟成果，

有學者認為夥伴關係本身不是一個不可分割的過程，夥伴關係是企圖達成這些

更美好的願望，無論有沒有實現（Johnstone et al., 2009: 264）。 

勞動已經成為商品，雇主、資方、經營階層都擁有經營權以及控制權，得

以從參與者的正當性和急迫性主張效率和利潤，使得勞工的聲音和公正的待遇

需求，最後只有訴求於道德責任一途（引自：美國國務院，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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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學者認為如果勞資之間不採取零和賽局的情境思考，而採取非零和賽

局的情境思考，則勞資之間可能會有不同於傳統的策略出現。勞資之間建構夥

伴關係的基本建構要素是相互收益，除了「美好願望的追求」、「道德責任的

訴求」、「情誼的深層品質」等等抽象且不易驗證的價值與目標之外，應該還

有不同於勞資合作的目的與收益。因此對於勞資之間夥伴關係的建構要素與發

展方向，必須透過研究方法蒐集資料以進行更深入的分析，從中獲得勞資雙方

在相互收益的要素當中，具體而實際的目標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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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透過文獻回顧進行了夥伴關係相關理論的探討，獲得勞資之間夥伴關係的

基本架構之後，接下來必須針對研究問題與個案研究對象設計資料蒐集的方法。

研究的起點在工會與企業的勞資關係，因此有必要對於研究對象的背景進行初

步分析探討，先獲得相當程度的瞭解，再規劃詳細且實際可行的研究方法，從

而進行資料蒐集，以獲得詳細、完整而有用的資料進行分析。 

 

  第一節  個案背景簡介 

工會是集體勞資關係的基礎，勞工透過團結權組織工會，以保障會員權益、

協助企業發展、提升勞動條件及勞工經濟地位為目的，不受外部力量所支配，

以勞工為主體，自主掌握工會主導權（成台生，2000：14）。 

本研究以「台灣石油工會」於 2007 年至 2008 年「油價凍漲」期間之集體

勞資關係發展為研究起點，透過個案研究對象蒐集勞資之間的互動資料，以建

構工會與企業的夥伴關係。為詳細瞭解並分析所蒐集到的資料內容，先進行研

究對象的背景分析與探討，以獲得有關工會積極與消極運作面向，再透過訪談

資料分析，以發現勞資之間夥伴關係的模式。 

台灣石油工會於 1959 年在台北市成立，當時名稱為「臺灣省石油工會」，

屬於省級工會，並加入臺灣省總工會，成為會員工會。1976 年召開會員大會，

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修改組織章程，升格改制變更名稱為「臺灣石油工會」，

並加入「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全總）。在早期的威權專政時期，由於工會

活動被執政當局透過執政黨的單一勢力所把持，工會無法發揮實質的功能。 

解嚴之後，自主工會勢力抬頭，勞工運動興起，當時有 10 多家的國營企業

工會對全總功能的失望，並為突破當時勞工法令的限制，以表達勞工與工會的

聲音，由臺灣石油工會聯合「國營事業工會聯盟」與各地區產業工會，共同籌

組另外一個體制外的全國性總工會組織，此即為「全國產業總工會」（全產總）

的發軔。 

隨著 2000 年第一次政黨輪替，全產總終於在 2000 年的五一勞動節當天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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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官方承認，成為台灣第一個經由自主工會運動而組織成立的全國性工會組織，

並由當時臺灣石油工會理事長出任為全產總首屆理事長。由於工會組織自覺必

須脫離政黨色彩，由台灣石油工會於 2000 年底發起「八四工時」運動，首度表

達工會成為「永遠的反對黨」的立場，獲得全總與全產總的認同，自此工會組

織與政黨終於分道揚鑣，逐漸朝向獨立自主的方向發展。 

目前台灣石油工會仍然以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為組織範圍，屬於產業層

次當中單一企業的工會，因為企業生產基地散佈各地，依據廠場分佈情形，以

六個分會推動會務運作，現有會員總計約一萬五千人。 

 

  第二節  研究架構 

政治經濟途徑強調勞資之間的問題是經濟問題，透過一種政治上的特殊安

排，讓勞資雙方參與政府經濟政策（衛民、許繼峰，2005：53），因此架構工

會與企業的策略夥伴關係過程中，必須兼顧政治與經濟相關的理論層次與事實

層次，探討從中衍生而來的相關議題。透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途徑探討勞資之

間的問題癥結，從而了解問題的本質，進而處理問題的各面向，以建立資料蒐

集的方法。 

內部勞資關係的發展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先以油價凍漲政策

為起點，從國營企業經營績效及政策任務的兩難問題當中，探討政策任務對於

經營績效的影響。當國營企業因政策因素產生虧損時，經營績效的評定被認為

是不佳，而結果卻是造成勞工認為權益受到影響，使得工會為維護勞工權益而

走上街頭。由於整體社會的勞動條件不佳，相對勞動條件較佳的國營企業勞工

竟然還走上街頭！如此經過輿論扭曲而不堪的形象使得社會對於國營企業勞工

的觀感更不佳。工會與企業如何轉變傳統勞資關係而發展夥伴關係的過程，政

治因素的探討是研究架構的面向之一。 

探討經濟因素時，考量重點在於油價凍漲政策與績效評定結果的關聯性，

國營企業虧損之後對於內部勞資關係的影響，勞工除了績效獎金遭縮減之外，

還可能承擔國營企業組織改造、裁員減薪或民營化等手段以提升經營績效的結

果，勞動權益必將任由政府、資方宰割。在企業經營處於困境時，工會與企業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3  
 

如何透過傳統勞資關係互動模式而發展夥伴關係，維護根本的勞動權益，透過

經濟因素的探討也是研究架構的面向之一。 

外部勞資關係的發展，除了受到外在的經濟、政治因素影響之外，同時也

受到內在參與者勞、資、政三方力量的影響。由於我國勞資關係發展模式為

「國家統合模式」（黃越欽，2006：99），勞、資、政三方幾乎不存在對話空

間，加上政府的干預極深，勞資雙方對於政府的依賴也愈大（黃越欽，2006：

88）。在此情況當中，一成不變的勞資關係無法因應全球化快速變化的環境，

隨著文明的發展與政治的開放，我國勞資關係的對話需求日益增加，對國營企

業而言，透過工會的政治功能發展外部勞資關係以進行對話，是一個再自然不

過的現象了。因此基於上述文獻回顧以及相關研究目的與研究途徑的結合，形

成的研究架構如圖所示： 

 

圖 3-1 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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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部勞資關係架構的研究中，必須考量誰是主要的參與者、參與者的收

益、正式與非正式關係、各自掌握什麼資源、在相互收益的期待當中如何相互

制約而維持相互平衡的工作夥伴關係等問題，以建構工會與企業夥伴關係可持

續的模式。 

夥伴關係相互收益的內容有待發現與證實，而相互制約以及相互平衡都必

須分析參與者所掌握的資源，夥伴關係模式以及夥伴關係對於參與者的影響，

最後進行夥伴關係功能與限制的探討，透過歸納分析以確認夥伴關係可持續的

模式。 

 

  第三節  研究方法 

國營企業除了具有經營績效盈餘及配合國家政策任務的雙重屬性之外，依

法行政一直都是國營企業奉之圭臬的準則，但是受限於法令、制度規範，國營

企業經營靈活度無法與民營企業相比，因此經營績效也一直比不上民營企業。

2007 年石油危機當中的各行各業，無論是國營或民營企業都遭受波及而損失慘

重，在經濟環境總體面遭受不景氣衝擊時，首當其衝就是勞資之間利益取得與

分配問題，勞資合作或衝突，經濟環境變遷所導致之勞資關係內涵的變化，已

經是現代勞資關係最值得研究的課題（潘世偉等，2003：41）。 

 

一、 個案研究方法 

基於上述原因，作者選擇國營企業勞工所組織的工會作為工會與企業的夥

伴關係研究個案對象，主要是國營企業為雙佔油品市場之龍頭業者，對於外部

環境變遷之因應、相對的經營績效、策略、限制、盈餘或虧損等因素，易於與

另外一家油品民營企業進行對照比較；其次是國營企業依法行政，勞資關係完

全依循制度規範，在標準環境當中進行勞資關係研究，易於排除干擾因素而獲

得真正結果；再次是國營企業勞資關係當中有工會的存在，工會具有自主性且

正常運作，是研究勞資關係經由衝突、合作而發展至夥伴關係的理想對象；最

後是作者本身既有的會員身分，在資料蒐集上有較為容易與便利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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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度訪談法： 

利用深度訪談法，以事先透過文獻探討擬定之問題進行深入訪談，先採用

開放式訪談取得廣泛資料，再採取半結構式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方

式取得書面具體資料，如此得以綜合研究實際之合作目標與達成程度，將可瞭

解實際問題之重點。 

深度訪談法以蒐集勞資關係參與者資料為起始，先檢驗夥伴關係實際是否

存在，從獲得的資料進行比對及分析，從中取得夥伴關係發展的跡證，並找出

一般勞資關係與工會與企業的相同與相異之處，藉由經過處理的初步資料，歸

納問題癥結以進行夥伴關係模式之驗證，必要時向受訪者重複確認訪談內容，

以獲得完整之資料，從而瞭解夥伴關係的模式與可持續的模式，最後以蒐集到

之文獻與訪談資料相互比對分析，做出結論及可行的建議。 

 

  第四節  訪談設計 

國營企業的勞工通常也是工會會員，且工會代表當中也有許多人同時是國

營企業的部門主管，因此在個案研究母群體的選擇是鎖定了工會，作為抽樣的

對象。沒有鎖定國營企業為母群體，主要的考量是夥伴關係少有證據顯示它紮

根在工作場所層次，或有涉及大數量的員工（Geary & Trif, 2010: 9），其次的

考量是勞工對夥伴關係缺乏重點反應（Johnstone et al., 2009: 272），在夥伴關

係尚未確認是否存在之前，個案研究母群體的選擇以工會為最佳目標。 

國營企業的工會由會員代表 104 人組成，代表大會選出理事 27 人組成理事

會，監事 9 人組成監事會。理事會推選常務理事 9 人組成常務理事會，常務理

事推選理事長 1 人主持會務。監事會推選常務監事 1 人總理監事業務，理事會

依會務需要設置各項委員會，協助理事會推動會務。 

工會的選舉採用三階段間接選舉制度，每三年選舉一次，選舉時先由各分

會會員依照比例選出會員代表，總數 104 人，再經由會員代表舉行代表大會，

選出理事 27 人、監事 9 人各自組成理事會及監事會，最後經由理事會推舉理事

長 1 人。 

其組織架構如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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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工會組織圖 

資料來源：整理自工會會務手冊，未出版。 

 

 

由於立意抽樣的樣本元素來自於研究的目的及研究者自身的判斷（趙碧華、

朱美珍，2000），因此透過研究目的以非隨機方式選取適合的樣本，以蒐集符

合研究使用的資料。研究對象的選取採取非隨機抽樣方式，以立意抽樣法進行

半結構式訪談。 

 由於會員代表係由各分會依照比例直接選舉產生，深具代表性，且會員代

表具有部門主管或勞工身分，對於工會及企業互動過程極為嫻熟，因此依照部

門主管、基層勞工、公司幕僚與工會職務內容，以 3 人為 1 組進行立意抽樣，

共抽樣 5 組計 15 人。 

依照工會組織架構考量樣本分布程度，以及工會與企業之互動情形，列舉

受訪者名單如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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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受訪者名單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工會理事係由會員代表舉行大會，由第二階段間接選舉產生，總數 27 人，

由於工會理事歷經多次選舉過程，同時具備工會及企業的抽樣代表性，因此立

意抽樣的重點在於工會理事對於工會內部、企業高層以及外部政治環境運作及

互動過程皆有親身參與經驗，勞資關係經歷豐富而且熟悉各種制度規範，因此

同樣依照部門主管與勞工之比例進行立意抽樣，抽樣理、監事共 8 人，且其中

1 人有企業勞工董事的經歷。總計接受訪談的工會理、監事已經接近工會理事

會總人數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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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訪談大綱  

藉由整體事件的開端進行訪談，作者希望受訪者能夠將思考情境回溯到當

時的情況，從記憶當中迅速回顧整體過程，從而詳細描述當時油價凍漲政策的

相關問題及影響，沿著國營企業虧損導致勞資關係變遷的脈絡，追尋當時勞資

關係的發展及過程，透過受訪者的觀察，以確認勞資之間夥伴關係的存在模式，

並探討夥伴關係可持續的模式。因此列舉半結構式訪談大綱如下： 

一、 油價凍漲措施對勞資關係有何影響？？ 

二、 虧損對於勞資關係影響程度如何？ 

三、 工會走上街頭能否清楚表述勞工心聲，社會觀感對於勞資關係有何

影響？ 

四、 在勞資關係當中，企業、勞工、工會三方各自擁有什麼獨特的資源？ 

五、 工會與企業在勞資關係當中如何相互制約？夥伴關係有可能存在嗎？ 

六、 若夥伴關係有可能存在，可能是何種模式，何種模式可以持續？ 

 

 訪談標準 

質化研究是採用建構主義（naturalistic）的途徑，針對真實世界已存在的具

體情況從現象當中尋求理解（Golafshani, 2003: 600），相對於實證主義的量化研

究方法所強調的信度與效度，質化研究同樣必須建立標準（criteria），以確認

研究過程到研究成果在可接受的偏誤以內，讓真實世界的各種現象，可以在不

同的研究或觀點當中，得到可靠、穩定、一致而可推論的詮釋。 

 

一、訪談標準的控制 

 

Lincoln 和 Guba (1986)提出建構調查需求不同的標準，從傳統社會科學當

中建議：以確實性(credibility)類推為內部效度、轉移性(transferability) 類推為外

部效度、可靠性(dependability) 類推為信度、確認性(confirmability) 類推為客觀

性，並集合了這些標準成為信實度(trustworthiness)(Patton, 2001: 546)。 

也有學者認同質性研究的確實性、轉移性、可靠性和確認性，取代了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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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慣用的內部效度、外部效度、信度、和客觀性(Denzin & Lincoln, 2005: 24)，

因此對於訪談標準的控制，即可依循上述的標準進行控制而建立研究的信實度。 

表 3-2 訪談標準 

 

 

 

 

 

 

 

 

 

資料來源：整理自 Patton（2001）；潘惠玲（2003）；Denzin & Lincoln（2005）。 

 

二、  研究的信實度 

 

信實度仍是一項研究之所以能夠成立的重要依據（潘慧玲，2003：132），

透過多重的觀察法、理論、研究方法、及不同來源的資料蒐集，研究者期望克

服單一觀察法、理論、研究方法的內在偏誤（Patton, 2001: 555），儘管受訪者

對於相同問題的回應有所差異，不能建立問題焦點單獨而相干的輪廓，但是彼

此突出而不同的詮釋，卻經常讓研究的結果更為確實而客觀（O’Donoghue, 

T.A. & Punch, K., 2003: 78）。因此本研究同時可透過資料來源的三角交叉檢定

法（triangulation）：由相同的研究方法當中，不同資料來源的關聯性當中核對

分析資料；再利用理論/觀點的三角交叉檢定法：利用多重觀點或理論以詮釋資

料（Patton, 2001: 556）建立信實度。 

因此有關本研究建立信實度之具體作法如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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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建立質性研究信實度的具體作法 

資料來源：整理自 Shenton（2004: 73）。 

 

依據表 3-3 整理的內容，建立訪談標準的具體作法說明如下： 

1. 確實性 

 研究者依據抽樣結果進行訪談，必須以親切、誠懇、尊重之態度獲得

受訪者信任，從而取得受訪者真實之敘述。於訪談結束完成錄音後，為避

免疏漏，一定要儘可能於最短時間內完成逐字稿，以保留完整之資料，利

用參與者檢核（member check）的方式，將所蒐集之資料或所做的分析、詮

釋與結論拿給參與者表示意見（潘慧玲，2003：130），此為建立研究確實

性之一重要作法。 

2. 轉移性 

 轉移性被認為是平行於定量研究的外部效度或普遍性（Sinkovics, Penz, 

and Ghauri, 2008: 699），訪談者與受訪者互動過程當中，因而產生的經驗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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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經過轉換成為描述性資料，而以文字記載論述，研究當時的情境透

過詳實記錄，有助於提供現象與特徵，而轉移應用研究過程、結果於相關

的研究或領域。 

3. 可靠性 

 於量化研究而言，實證主義證明信度的方式就是以重複的工作，在相

同的情況下，以相同的方法和相同的參與者，將可以獲得類似的結果

（Shenton, 2004: 71）。因此嚴謹與系統化的研究方法與過程，將獲得穩定

可靠的資料與研究結果，經過詳細交代數據蒐集的方法及資料處理細節，

除了提供研究的可靠度之外，也提供後續追蹤研究的評估參考。 

4. 確認性 

 研究者對於研究資料不應加入個人主觀之價值判斷，才能夠保留受訪

者意見及觀點之客觀性。但是在實際的研究過程當中，有學者認為：進行

研究的觀察或訪談時，很難免會滲入研究者的偏見（Patton, 2001: 574），

因此有必要採取一些措施，以確認研究的成果。 

 

「稽核軌跡」（audit trail）是關鍵過程（Shenton, 2004: 72），將研究過程

的紀錄經過外部評鑑者進行稽核或提出審查意見（黃政傑，2004：99），以

「稽核軌跡」驗證資料蒐集的確認性，可減小偏誤（bias）、增進準確度，使不

準確度與偏誤落在可以接受的範圍（Patton, 2001: 93）。最後，透過資料來源的

三角交叉檢定法進行資料分析，並利用理論/觀點的三角交叉檢定法詮釋資料，

即可從研究過程與結果當中獲得信實度。 

   

 訪談注意事項 

一、隱私與保密原則 

由於社會觀感對於國營企業有偏差印象，且工會本身亦有派系問題，為避

免受訪者之訪談內容日後引起有心人士之不良反應，研究者必須尊重受訪者之

意願與決定，嚴守資料保密原則，隱匿受訪者個人資料，以避免造成受訪者個

人權益之損害。研究者亦必須確保在整個研究過程進行當中，以及研究成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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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之後，受訪者仍然可以匿名以維持隱私。遵守隱私原則使外界無法判斷受訪

者的個人身分，遵守保密原則使外界無從探悉而鎖定特定受訪者。 

 

二、自願原則 

研究者必須獲得受訪者知情的同意，且自願的參與，才可以進行訪談，應

避免受訪者因受強迫而產生不完整或誤導之資料。訪談過程對於研究對象的正

常作息會造成某種程度的干擾，基於保障個人的基本人權，任何被選為研究對

象的個人，都有拒絕接受的權利，未經徵得當事人的同意，研究者不得逕行對

其進行研究，即使徵得同意，當事人亦可隨時終止參與。 

 

  第五節  資料處理 

一、資料編碼 

深度訪談之受訪者總計 15 人，第一碼以英文字母 A 到 E 編碼，第二碼則

為阿拉伯數字，依照順序排列為受訪者代號。 

訪談受訪者時，於徵求受訪者同意之後錄音，再以錄音內容經過謄打為逐

字稿。 

進行逐字稿資料編碼時，逐句閱讀、分析具有完整意義之段落，按照字句

內容意涵切割分段編碼，編碼時以受訪者代號為標記起始，依照阿拉伯數字順

序編碼。 

二、資料整合 

標記訪談記錄當中有意義之資料之後，以經過資料處理之編碼字句加以摘

錄作為代表例證。 

三、分析步驟 

逐字稿完成之後，整理出有意義之資料並標記之，將具相似性意義的資料

重新組合、分類，發現蒐集到的資料彼此互相關聯、佐證之關係，然後提出研

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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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 
 

經過研究方法蒐集資料之後，接下來必須結合研究目的、研究問題、與訪

談大綱所蘊含的研究結果逐次抽絲剝繭，透過勞資關係相關理論及研究架構探

討個案研究對象的夥伴關係是否存在、存在的模式、以及可以持續的模式，進

行詳細而完整的分析，以提出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夥伴關係是否存在 

透過工會與企業勞資關係的研究，以探討勞資之間夥伴關係存在的可能性，

必須先從經濟環境及政府政策兩方面的變化當中，歸納出影響國營企業勞資關

係的資料，從中比較分析工會與企業勞資關係的變化情形，以發現勞資之間夥

伴關係的建構過程與要素，於獲得相當程度的瞭解後，繼續找出各種夥伴關係

模式，經過歸納而發現可持續的夥伴關係模式。 

深度訪談資料分析結果整理如下： 

 

一、油價凍漲措施對勞資關係有何影響？ 

 

自 2007 年 9 月的「油價漲幅限制」措施及延續至 2008 年 5 月的「油價凍

漲」措施，造成中油虧損 1387 億元，短短不到 9 個月期間就造成超過一個資本

額 1,301 億元的虧損，這是當時凍漲政策所造成的結果。國營企業的股東原本

就是政府，國營企業也一直都是政府的政策工具，為了維護國家經濟及社會安

定，遵照政府指示執行油價凍漲政策是國營企業的使命。 

在油價凍漲政策剛開始之前，國營企業經營階層為因應國際原油價格上揚

的趨勢，以達成法定盈餘，經營管理階層即在報部核准之後，提出國內油品價

格浮動機制，未料國際原油價格上揚速度超出預期，浮動油價節節上升引發社

會民眾對於物價波動的恐慌，通膨因素紛紛指向油價上漲，使得政府必須以行

政命令干預油價，過程當中對於勞資關係的影響，企業、勞工、工會的觀點依

序分析彙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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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價凍漲措施對勞資關係有何影響─企業的觀點 

國營企業的董事長、總經理受到上級單位的委任，主持國營企業的經營，

本身就肩負著貫徹政府政策的使命，於面對可能造成企業經營危機的油價凍漲

政策時，國營企業的管理階層首先關注的重點是在於政治層面，思考如何及時

的貫徹上級政策，其次是經濟層面諸如法定盈餘、企業經營績效、市場競爭等

問題，最後有關於勞資關係的變化的反應，則視工會及勞工的態度而定。 

管理階層會先關注在於政治層面，主要是在升遷過程當中，經過不斷歷練

塑造而成的工作態度，由於管理階層的位階所接觸的業務與一般勞工差別極大，

因此對於上級政策的思考層面也必須寬廣而有所不同，受訪者對於管理階層的

態度感受不盡相同，卻一致同意管理階層有必須承擔的壓力： 

 

國營事業的總經理、董事長雖然是官派的，有官方的壓力，不過基本

上還有法律的壓力存在。（訪談編號 A1，常務理事） 

有些業務像我們這些層級是沒辦法接觸的，可是我相信中油高層長官

們對於國家社會的安定，是不敢有怠惰的。（訪談編號 A2，工會理事） 

凍漲就影響公司的營運跟績效，公營事業在法定盈餘的部分就是有壓

力。（訪談編號 C2，工會幹部） 

國營企業像公司總經理董事長是上面機關指派的，他很難去說是會員

能夠去影響的人，他由政府指派到一個公司裡面去，就承受政府給他

的，不管是政策、政治的一些壓力。（訪談編號 C2，工會幹部） 

 

上級的政策對於管理階層而言，基本上是為了國家社會的安定，因此就算

是窒礙難行也是一定要執行，如果沒辦法可以有效的執行時，就會造成嚴重的

問題： 

 

國營事業是公務體系，他講究的是命令，一個命令一個動作，上面有

命令他一定要執行嘛，不執行他就違反他的職務，上面有政策你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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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推呢？（訪談編號 D3，工會理事） 

當政策已經形成了，公司高層就是必須要這樣做。（訪談編號 D3，

工會理事） 

 

如果質疑、遲疑、反對或是不盡力實施上級的政策，其後果可能會相當嚴

重： 

 

高層會對你有所懷疑，說你是不是有能力再去領導這個公司，這個是

對於公司負責人前途的部分。（訪談編號 C2，工會幹部） 

 

因此，經營階層雖然可以預期於油價凍漲的嚴重後果，但是不能提出反對

意見： 

 

油價凍漲是不合理的政策，但是第一個他是政府的政策，公司的主持

人他沒辦法，所有的主管都為了他的飯碗，所以不敢有不同的意見。

（訪談編號 E2，工會幹部） 

 

這也就是管理階層無論如何都必須貫徹上級政策的原因，無論從何角度，

在理性思考當中，與上級對立的後果可能不是只有被換掉而已，除了個人的能

力受到質疑，前途也會受到影響，而且與上級對抗到最後也無濟於事，因為可

遞補、可接替的人選隨時都有。接任者同樣的也必須貫徹上級政策，所以政策

只要下來，就一定會被執行。 

 

所以說…公司他遇到政策第一步就尋求你工會能不能幫他們，把外界

的這個部份把他給抵擋住，當萬一抵擋不住的話，政策下來…那你公

司怎麼辦，公司當然要執行啊！（訪談編號 D3，工會理事） 

 

對管理階層而言，尋求工會協助是必然的，因為管理階層在公司的經營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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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方面並不具備完整的自主性，除非工會的力量足夠影響上級而使政策改變，

否則大家都是坐在同一條船上面，大家都沒辦法改變什麼。 

 

你想一下，要放大一點看，知道是什麼嗎？是工會和上級機關立法院

的對抗，所以工會和公司是走得比較近的，因為所有的人都是受雇者。

（訪談編號 A3，工會理事） 

 

 油價凍漲措施對勞資關係有何影響─勞工的觀點 

勞工付出生產力以換取報酬來養家活口，必定關心公司的經營與財務狀況，

因為這都牽連著勞工的生計問題，較賺錢的公司當然所屬的勞工就可以受到較

好的待遇，這也是一般大眾普遍的認知。 

油價凍漲措施對國營企業的勞工來說，站在同樣身為消費者的立場而言，

這是一項雨露均霑的政府政策，只要政府有配套方案，補貼油價差額且認列虧

損金額，不影響國營企業勞工的工作權、薪資、福利事項，對勞工而言，本來

就不會有反對的立場去反對油價凍漲措施，勞工當然樂意配合政府、公司的政

策來執行油價凍漲措施。個別勞工所在意的是切身相關的工作權、薪資、福利

事項，只要勞資關係依照法令、依照規定發展，加上國營企業的工作保障制度，

經營管理階層不去破壞薪資福利現狀的平衡，資方的作為對勞工而言，沒有存

在不配合的理由，勞工一定樂於維持和諧氣氛，使勞資雙方彼此相安無事。 

 

勞資關係會出現所謂的問題或爭議，一定是某方面要毀約。（訪談編

號 D1，工會幹部） 

 

由於經濟持續的衰退，我國民間企業的勞工薪資、福利水準十多年來幾乎

沒有成長。但是十多年前原本薪資、福利水準落後民間的國營企業勞工，由於

具有完整且依法行政的薪資、福利制度，如今勞工所得已經超越民間甚多，在

鮮明的對比之下，國營企業勞工的待遇映照了一般勞工的相對剝削感，當社會

大眾對於「鐵飯碗」的羨慕，已經逐漸轉化為「貴族勞工」的戲謔稱呼，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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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撻伐之時，政府是否也趁機藉著油價凍漲措施，同時來縮減國營企業勞工的

薪資、福利，紓解一般勞工的相對剝削感，以拉攏民心，不無疑慮。 

 

公司之間跟我們之間定了一個契約，我們在這整個過程當中發現，這

是標準的缺乏誠信，過程當中並非員工的責任卻要員工來承擔，以社

會觀感、貴族勞工、以現在薪水已經夠高了那種耳語，透過輿論來壓

榨國營企業員工，這是不合理的。（訪談編號 D1，工會幹部） 

今天資方為了省錢，或者是今天政府為了省錢，利用各種手段打出各

種耳語出來，逼得你這些國營企業勞工說有就好，你已經不錯了，這

種語氣憑良心講這是我們沒辦法接受的。（訪談編號 D1，工會幹部） 

 

個別勞工沒辦法發聲，就算發出聲音了，可能也沒辦法受到認真的對待，

個別勞工的聲音不具代表性，政府若是認真對待個別勞工的聲音，反而是某種

怪異的現象： 

 

原則上大家都是要透過工會反映才會產生力量，那勞工的話就是你寫

寫 mail 而已啊，所以這兩個是...一個就是有力量的組織，一個是沒

力量的組織。（訪談編號 A3，工會理事） 

勞工變成會有一點散沙，因為每一個人都有他的意見，對勞工、對政

府是一種傷害啦。（訪談編號 D2，工會理事） 

 

因此國營企業勞工在預期公司即將虧損、預期薪資福利即將縮減、及預期

政府勞工政策愈來愈偏向資方的情況當中，國營企業勞工開始重視工會的存在，

並且期待更強化的工會力量。 

 

工人就是一盤散沙，工會本來就是要集結這些散沙，所以工會是工人

的政府，你這些幹部就是靠大家選舉出來的，所以你也要代表勞工一

些基層的聲音，就是代言人的地位，類似外面的民意代表一樣。（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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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編號 D3，工會理事） 

 

 油價凍漲措施對勞資關係有何影響─工會的觀點 

政府實施油價凍漲措施，表面上是全民分享利益、全體消費者雨露均霑、

民眾都受惠、大家都可以獲得好處的經濟政策，但是實際上是當時的政治人物

藉由執政優勢，玩弄「我請客，你買單」的戲法，在政策執行之前沒有先進行

謹慎的分析、規劃，執行之後也沒有對於政策結果進行評估、修正。當時「漲

幅限制」措施的政策目的擺明了是為了為將來可能繼續執政而鋪路，其後在選

舉失敗之後，實施「油價凍漲」措施造成繼任執政當局的政策困境，其殘酷的

政治手段昭然若揭，但是力量再強大的工會，可能也無法和這種不合理的政治

力量抗衡。 

 

政府討好民眾卻是國營事業買單，善事他在做我們來承擔，這我不認

同。（訪談編號 D1，工會幹部） 

如果說責任制度的話，國營企業應該負的責任，你員工只要達到這責

任，那這個勞資關係就可以討論，如果你這國營企業的使命是不合理

的話，那就沒有所謂正常的勞資關係。（訪談編號 E2，工會幹部） 

 

凍漲政策對於勞資關係的傷害非常嚴重，因為這是一個極度不合理的政治

操弄，當時的執政當局為了本身的政治利益，違背公平正義原則，也違背國內

油品雙佔市場原則，造成民營企業壯大的不公平競爭，形成國家帶頭消滅國營

企業、欺侮勞工、破壞勞資關係的現象，在在都嚴重的損害了國營企業的勞工

權益，當國營企業管理階層無法抵擋虧損的困境時，勞工就只有依靠工會了。 

 

油價凍漲他不是中油員工、會員所應該承擔的，他也是在公平合理之

下，所應該擁有的，我們沒有要求我們所不應該得到的。（訪談編號

A2，工會理事） 

事業單位主持人來講他不敢講，那我們工會就發揮正義的力量，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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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的力量說本來就應該做啊，要讓員工得到鼓舞。（訪談編號 B2，

常務理事） 

工會尤其希望公司能夠在市場上有公平的競爭環境，能達成盈餘。

（訪談編號 B3，工會監事） 

 

其次，凍漲政策不尊重國營企業的經營自主權，以政治力量直接干預國營

企業的經營，專制獨裁的心態也和民主政治原則背道而馳。 

 

我今天在公司就是要做一輩子的，你執政當局或經營者不能隨心所欲

讓中油虧損就虧損，倒閉就倒閉，這對勞工來講是不公平也不合理。

（訪談編號 D1，工會幹部） 

只要有並存的企業，有並存的企業就要有市場競爭，我們政府官員這

些並沒有說是完全公平的態度來對待國營事業，他認為國營事業是他

的踏腳石、墊腳石，是鞏固他政策權力的基礎，所以他對國營事業是

用指揮的心態。（訪談編號 E2，工會幹部） 

 

最後，執政當局利用社會觀感操縱輿論，「汙名化」、「妖魔化」國營企

業勞工，踐踏勞動者尊嚴，這些都是工會必須挺身而出的主要原因。 

 

我們希望工會呢也可以跟整個員工跟企業來合作，化解外面對我們

汙名化的形象，讓公司有心在這邊工作的人能夠說有很尊嚴的工作。

（訪談編號 B2，常務理事） 

可是國家經濟沒進步反而倒退回來，倒退回來了快 10 幾年前的薪水，

你今天不能怪國營企業員工，國營企業員工的責任沒那麼大嘛，去救

國家的經濟，去救整個國民的所得。（訪談編號 D1，工會幹部） 

 

 油價凍漲措施對勞資關係有何影響─小結 

2007 年原油價格急速上漲及 2008 年「金融海嘯」席捲全球，當時各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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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挽救經濟，紛紛採行各種救急措施，然而只是為了救經濟而放棄了勞資關

係，其結果卻是陷入了另外一個更深的焦慮和錯亂。當時的執政當局披著「以

民為本」的外衣，為抑制通貨膨脹而施行「油價凍漲」措施，實際上是為了謀

取政治利益而站在資本家的立場，以典型對付工人的手段剝削國營企業、剝削

勞工，深刻的破壞了原本平衡的勞資關係。 

政府在勞資關係當中經常被期待扮演第三方制約者的角色，推動一個法制

上的架構，為勞資雙方的互動，建立一些普遍性的規則（衛民、許繼峰，2005：

205）。其實政府就是國營企業勞工真正的雇主，政府施行於國營企業的政策，

必定影響國營企業的勞資關係，就一個國家而言，國營企業的勞資關係本來就

具有政策宣示性的效果，所以政策結果也必定影響整個國家的勞資關係。當執

政當局實施「油價凍漲」措施時，其政策的意涵，及其施行政策所造成的影響，

亦即代表著執政當局對於勞資關係的態度。 

由於國營企業較民營企業更加遵守相關的勞工法令，一般印象認為：工會

和國營企業可能經常是對立的、衝突的關係，工會經常為了爭取或維護勞工權

益，可能得以透過勞工參與制度干涉國營企業的經營。但是經過訪談分析發現，

事實上干涉國營企業經營最嚴重的，是上級單位的行政命令或政策介入，更令

人意外的是國營企業的上級單位不是只有直屬的國營會、經濟部、行政院，由

於我國政府組織龐大，相關院、部、會也可以透過國家賦予的監督權、審查權，

而干涉到國營企業的經營。 

 

國營事業既然是國營事業，就是有兩個，錢和權嘛，他錢是立法院控

制，所以他必須接受立法院的節制，那他權受經濟部、法人股東和審

計部控制。（訪談編號 A3，工會理事） 

 

因此國營企業的勞資關係，可劃分為內部勞資關係和外部勞資關係的兩個

層次進行分析探討，內部勞資關係的參與者是企業、勞工、工會，外部勞資關

係的參與者是政府、雇主聯盟、總工會。在內部勞資關係當中，個別勞工必須

透過團結權才得以發展勞資關係，因為「工人是一盤散沙」；在外部勞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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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工會除了表達員工聲音之外，也同時表達國營企業經營階層的聲音。以

傳統勞資關係而言，在國家層級的勞、資、政的架構當中，工會是勞方，單獨

面對兼具資方角色的政府，工會統籌內部勞資關係無法解決的問題，必須反饋

回到外部勞資關係來面對資方與政府，透過對話或其他方式以尋求共同解決問

題的方法。 

「油價凍漲」措施對國營企業內部的勞資關係造成影響，由於管理階層無

力抵擋上級命令，只能依法行政而執行上級單位交付的任務，不合理的政策來

自於政府，但是國營企業經營階層及員工都必須執行政策，工會在內部勞資關

係沒有對話的對象，但是勞工仍然會持續的反應不滿給工會，因此國營企業內

部勞資關係的參與者立場趨向一致，皆因為不合理的政策而期待工會能夠有所

表現，否則難以抵擋不合理的政策，推動工會力量朝向外部勞資關係發展，以

維持內部勞資關係的平衡。 

 

所以勞資關係我希望是平衡，就是說大家，你只要你的東西對我的會

員是沒有完全顧到的時候，我一定來跟你爭取，爭取到平衡點。（訪

談編號 A2，工會理事） 

 

二、 虧損對於勞資關係影響程度如何？ 

 

 勞工權益的爭取與維護 

在內部勞資關係過程當中，企業只要有盈餘，勞工也會因此而期待得以分

享利潤，這時候勞資雙方經常因為理性自利的考量，造成利潤分配的問題而發

生爭議。工會藉由勞工的支持而獲得力量，在內部勞資關係當中，成為處理勞

資雙方爭議問題的主要參與者，和資方直接面對面進行溝通、協商，以爭取勞

工的權益。 

但是在企業虧損的時候，資方為了要減少損失、脫離經營困境，經常採用

的手段不外乎是福利縮減措施，虧損更加嚴重時則裁員減薪，勞工生計經常因

為資方「斷尾求生」的手段而直接受害；當勞工生計問題趨向嚴重時，會連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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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整個社會的安定，以及國家的經濟發展，因此內部勞資關係發生嚴重的不

平衡現象時，外部勞資關係也必然會受到波及。 

在企業虧損的內部勞資關係當中，工會更是要和資方直接面對面，進行溝

通、協商，以維護勞工的權益，避免福利縮減、裁員減薪等等影響勞工生計的

問題發生，在虧損發生時，工會一定要維護的是勞工權益。 

 

我們虧了 1,387 億之後，工會的腳步就改變了。第一個我們不再站在

反對者跟爭取者，而是跟資方一起站在權利的維護者，我們知道公司

垮了工會也一定垮。（訪談編號 A1，常務理事） 

 

 非政策因素與政策因素造成的虧損問題 

外界對於國營企業經常存在刻板印象，尤其每逢國營企業虧損，則更加倍

的詬病國營企業經營績效不佳、冗員過多、薪資過高等問題。殊不知國營企業

由於是上級單位的政策工具，往往擔負許了多不為人知的政策包袱，國營企業

為了完成上級單位交付的政策使命，必須再投入額外的經營成本以及人力，因

此造成外界經營績效不佳、冗員過多等印象；當外界以這些刻板印象對照外界

民營企業相對的薪資所得時，則更容易造成國營企業勞工薪資過高的印象。實

際上，國營企業勞工薪資係制度與公務人員類似，是按照工作年資逐步積累而

來，在從前我國經濟繁榮的年代，國營企業勞工薪資本來落後民間甚多，可惜

後來我國經濟發展停滯，國營企業勞工薪資係經過長期工作年資的累積才達到

今日水準，薪資所得其實與公務人員相當，而非如同外界所誤解坐擁高薪的特

殊現象。 

 

我們國營事業是在民國 60 幾年 70 年那時候，其實我們的薪資結構比

一般民眾還低，確實的，因為我 78 年在民間嘛，進來的時候我的薪

水比外面還低，國內的薪水比中油還高。（訪談編號 B1，常務監事） 

立法院諸公應該也要去瞭解中油員工的平均年資是多少，勞工從民國

60 幾年貢獻到民國 100 年，30 幾年的歲月都給了中油，這些勞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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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水是從一點一滴，從每個月幾百塊錢領到現在的幾萬塊。（訪談編

號 D1，工會幹部） 

 

國營企業的虧損可劃分為政策因素虧損與非政策因素虧損，以企業經營角

度看待國營企業虧損的問題，若虧損不是政策因素所造成，則的確有檢討的必

要。因績效不佳造成虧損而影響勞工權益，發生爭議問題時，可局限於內部勞

資關係範圍內，由內部勞資關係參與者自行溝通、協商，解決問題；但是在虧

損是政策因素所造成的時候，若以企業經營的角度看待指責國營企業虧損的問

題，不但非常不適宜，而且更不符合公平正義的原則。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包

括責任政治，政策因素造成國營企業的虧損時，執政當局必須更加用心的處理

其中的勞資關係，而非以操作民意作為剝削勞工的手段，從中獲取政治利益，

破壞勞資關係的平衡。 

 

油價凍漲是政府政策，當我們配合政策而造成虧損的時候，不可以把

所有的虧損，轉嫁到中油競競業業的同仁身上。（訪談編號 A2，工會

理事） 

政府為了他的國家，他有一些政策的影響，後來會想辦法慢慢去彌補

這個洞，這個東西就變成說所謂的開源節流啦，開源節流是沒有錯，

這理論也沒有錯啦，可是他變成有一點點剝削這個勞工的權益。（訪

談編號 D2，工會理事） 

因為凍漲他不敢談經營績效，如果要有經營績效的話，他就是要變成

剝削勞工的所得。（訪談編號 E2，工會幹部） 

虧損對於勞資關係是一定有影響的，如果是政府的政策我們責無旁貸，

甚至我們要走上街頭替勞工爭取權益。（訪談編號 A2，工會理事） 

在我們石油工會的立場，其實我們一直希望政府勞工政策應該往上走

不是往下走，因為往上比更好，不是往下沉淪。怎麼把健全的制度往

下拉？（訪談編號 B1，常務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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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虧損對於勞資關係影響程度如何─法定盈餘 

國營企業的經營績效大約可以分成為三個狀況：超額盈餘、達成法定盈餘、

盈餘未達成。當超額盈餘發生時，經營階層通常會遭受到評估不實或管理能力

不佳的質疑，下個年度的法定盈餘標準必定受到影響而有所提高，所屬勞工並

不會因為超額盈餘而受到獎勵，績效獎金也不會因此而有所提升，法定的績效

獎金上限是 2.6 個月，超額盈餘再多，績效獎金就是不能超過 2.6 個月，在基本

上，國營企業內部勞資關係是受到外部勞資關係限制，不是正常發展的勞資關

係，績效獎金的溝通協商本來是內部勞資關係互動的重要項目之一，但是受到

政府法令規定的上限所制約，工會找不到協商績效獎金的對象，無法替勞工爭

取到額外的權益，工會力量受到縮減。 

 

國營會規定我們公司必須要有盈餘，考成才能列為甲等，才能領取相

對的績效獎金。（訪談編號 B1，常務監事） 

績效獎金，最多就 2.6 個月，當公司有賺錢達到盈餘他給你最多就

2.6 個月。（訪談編號 B1，常務監事） 

 

當國營企業未達成法定盈餘時，績效獎金可能就沒有了；當國營企業經營

發生虧損時，除了績效獎金一定沒有了之外，內部的勞資關係必定先受到影響，

公司最經常採取的節約措施是縮減加班費支出，實施加班管控，甚至許多無法

想像的項目也會受到縮減，勞工最直接可以感受到的項目就是績效獎金，但是

讓勞資關係受到傷害的，並不只是績效獎金全數被刪除而已。 

 

虧損累累的時候，這時候就是員工權益的保障了，甚至會面臨裁員、

優惠資遣、專案資遣這些，而且還會縮減久任獎金，像加班費啦、差

勤費啦，甚至公司關冷氣從前是 7 點，現在是 6 點、5 點 45、5 點 30，

像這樣子，無形中，員工的保障就減少了。（訪談編號 A1，常務理事） 

 

照道理，被縮減的福利項目應該會隨著法定盈餘的達成與否，以及國營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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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經營狀況，隨著年度績效而進行變化調整，但是在實際上，許多福利項目

在縮減之後就是一去不回頭了。法定盈餘限制了調整空間，一切預算都由立法

院在預算審查當中決定了。當外部勞資關係決定了內部勞資關係的協商範圍之

後，工會的力量也只能在受到限制的範圍以內發展勞資關係。 

 

我們石油公司上面還有一個更大的老闆，他明明上面要求這樣子，下

面的可能做不到，還是會發生衝突啦，像我們最近要求的公務員兼具

勞工身分，公司認為說就是上面規定這樣子，所以他沒有辦法做主，

我們要求公司去做，他沒辦法做。（訪談編號 B1，常務監事） 

績效獎金影響到員工生活，是切身利益的最重要的，所以大家眼睛都

看在績效獎金。…你在這邊提到的空污費我可以跟你講是說，這並不

是石油工會過去的主要訴求，它只是個插花的，重點還是在績效獎金

和久任獎金。久任獎金你可能不清楚，久任獎金本來是有的，被他們

搞掉了。（訪談編號 B3，工會監事） 

 

 虧損對於勞資關係影響程度如何─小結 

對國營企業的工會而言，勞資關係主要運作的範圍已經侷限在內部勞資關

係當中，發展勞資關係的幾個必要項目當中，可以協商調整的主要項目，如：

法定盈餘、績效獎金、福利項目都已經被政府鎖定，工會就再也沒有可以協商

的項目去進行協商，去發展勞資關係了。 

若是工會將運作的重點放在外部勞資關係，則會有對應層級不足的情形，

單一的工會力量與政府相比，顯然不成比例，很難發揮工會的功能。國營企業

最大的雇主─政府，在勞資關係當中運籌帷幄，掌握了一切的資源，現階段的

工會只能在政府給定的內部勞資關係當中運作，進行一些無關緊要、無關痛癢

的工會活動，對於法定盈餘、績效獎金、福利項目的縮減或刪除等項目無從置

喙，因此工會在外部勞資關係當中，所面對的既是政府又是資方，在找不到對

象坐下來談的情況下，根本就不存在透過協商來進行調整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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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任獎金是部裡面早就不想，行政單位早就不願意看到國營企業去領

這塊。（訪談編號 B3，工會監事） 

就像久任獎金一樣，進公司的時候有啊，片面的一下說沒有就沒有了，

我領不到了。（訪談編號 D1，工會幹部） 

久任獎金讓員工不輕易離職，累積工作經驗能夠傳承，所以這種制度

是對的，會被取消是因為政策因素取消。（訪談編號 E3，工會幹部） 

 

三、 工會走上街頭能否清楚表述勞工心聲，社會觀感對於勞資關係有何影

響？ 

 走上街頭是手段，不是目的 

工會帶領會員走上街頭，是勞資關係發展過程當中非常重要的一環，對於

經驗豐富的工會幹部而言，走上街頭是極度冒險的行為，若訴求得以成功，則

工會力量瞬間就可以從團結過程當中而變得強大；但是走上街頭的結果難以預

料，就算事前已經先進行詳細的規劃，走上街頭之後經常還是會有意料之外的

突發狀況發生，變數不易掌握，應對稍有不慎時，事態不但不會好轉，反而會

更嚴重，工會力量可能也就隨之瓦解。 

 

走上街頭沒有成功就成仁了，你知道嗎？所以走上街頭又花錢，你什麼都

花，可是你如果氣勢沒達到的話你就成仁掉了，就失敗了，失敗之後對自

己工會打擊是很大的。（訪談編號 A3，工會理事） 

動員要花很多錢，你動員的起來或者動員不起來，勞工有沒有這個凝聚力

不知道，若是沒有凝聚力的時候，資方就瞧不起你嘛，這次你動員不起來，

以後我就不理你了。（訪談編號 E3，工會幹部） 

 

工會要帶領會員走上街頭之前，一定要先凝聚內部共識，確認訴求主軸，

規劃詳盡的腳本及策略，分析一切的可能狀況及方案，經過仔細的分工與協調

聯繫，確認只有走上街頭是奮力一搏的最後途徑時，才可以走上街頭，否則應

該以可替代的方案為優先考量。若只是為了走上街頭而走上街頭，不僅是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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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工會的寶貴資源，也模糊了走上街頭的意義，更會因為消耗社會成本而引起

不良的社會觀感。 

 

工會在最後一個步驟才是走上街頭，我們在先前會先做很多很多的溝

通。（訪談編號 A2，工會理事） 

走上街頭我們工會有個動員能量，你常常走上街頭動員能量會消耗

掉，…所以說走上街頭對工會來說是兩面刃，就是你不走不行，可是

你一走上街頭的時候啊，你要做很多準備。（訪談編號 A3，工會理事） 

有的時候不一定是要走上街頭，走上街頭是協商一直輸、輸、輸，已

經沒辦法達到協商的時候，我才跟你講說明天帶人來，我下禮拜帶人

來，所以那是最後一步！最後一步啊！（訪談編號 A3，工會理事） 

工會走上街頭其實是一個手段、不是目的。（訪談編號 C3，工會幹部） 

 

工會是在勞資關係遭逢協商困境時，才會逼不得已的利用走上街頭作為手

段，強迫資方坐下來協商；反之，資方總是願意坐下來協商時，工會走上街頭

的合理性就被抵銷了。國營企業的內部勞資關係協商溝通管道多元，勞工參與

制度提供了工會及勞工發展勞資關係的各種機會，諸如勞資會議、獎懲委員會、

工安委員會、福利委員會、勞工董事、等等。工會與經營階層隨時都可以為各

種議題進行任何方式的協商，在內部勞資關係當中，工會似乎已經找不到可以

走上街頭的合理性了。 

 

 「貴族勞工」的標籤 

政府在國營企業的內部勞資關係當中，已經切割了固定的範圍，在給定的

範圍內，勞資關係有完善的制度以及發展空間，外界看見的是國營企業勞工已

經受到了妥善的對待，跟民營企業的勞工比起來，國營企業勞工已經沒有什麼

還需要「爭取」的。政府完全掌握外部勞資關係的資源，並且控制了國營企業

的內部勞資關係，工會如果不改變思考方向，仍然以「爭取」勞工權益為工會

訴求時，就掉入了「貴族勞工」的陷阱當中，很難避免引發外界的質疑：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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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勞工還缺什麼呢？ 

 

因為人家會說：「勞工貴族再上街頭，你想爭什麼？你們想要怎樣？」。

（訪談編號 A2，工會理事） 

有個立委說中油的勞工貪得無厭，是貴族勞工，還要走上街頭？（訪

談編號 D1，工會幹部） 

 

雖然執政當局不斷的介入公司的經營，勞工各種獎金、福利也不斷的被削

減，但是在內部勞資關係中，工會無法找到對象討論問題，無法找到對象進行

協商；一旦工會明白這些問題的協商對象是上級單位，為了要和上級單位協商，

逼迫資方坐上談判桌而走上街頭，但是外界仍然是以貪婪的角度看待勞工「爭

取」權益的議題，認為工會及勞工充滿了不知足的慾望。國營企業勞工受困在

「貴族勞工」的標籤當中，是社會觀感不佳的主要因素。 

 

社會觀感很壞，然後又說我們高獲利又說我們拿了好多錢，我們是貴

族勞工之類的，都有這樣的評語！（訪談編號 C1，工會幹部）。 

執政當局操作民意利用社會觀感指責中油員工是貴族勞工，虧損那麼

多，還要求民脂民膏給付績效獎金！（訪談編號 D1，工會幹部）。 

你們這些勞工貴族還不知道好，還在不滿足，所以觀感就很不好！（訪談

編號 E3，工會幹部） 

 

事實上，工會真正要訴求的，應該是先「維護」公司的經營權，以達成

「維護」勞工權益的議題，轉變議題的主導方向，形成由外而內的防禦機制，

才有機會和外部勞資關係抗衡。工會由內部勞資關係出發，在完善的環境裡還

要「爭取」勞工權益，無異是一個充滿矛盾的行為，在內、外兩種層次的勞資

關係當中，若有可能改變思考方向，轉化為「維護」勞工權益作為工會訴求時，

可能比較有機會轉變社會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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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賺錢我們爭取的是權利，公司沒賺錢就變成「維護權益」這四個

字，維護跟爭取不一樣，維護是保障權益。（訪談編號 A1，常務理事） 

 

 小結 

工會走上街頭主要目的不是為了要表述勞工心聲，而是為了要迫使資方坐

下來協商的手段，走上街頭主要目的是為了要和資方協商，相較於民間勞工的

內部勞資關係，國營企業的勞工「爭取」勞工權益是引發社會觀感不佳的原因，

社會觀感造成工會必須改變有關勞工權益的思考方向，由「爭取」勞工權益轉

化為「維護」勞工權益，以防禦的觀點來「維護」勞工權益。 

 

走上街頭不是表達勞工聲音，是已經表達不了的最後處理方法，所以

走上街頭不是表達勞工聲音。（訪談編號 A3，工會理事） 

 

工會的運作範圍被侷限在內部勞資關係，若要「維護」勞工權益就必須向

外拓展勞資關係，由外部勞資關係進行協商，透過國營企業經營權的維護以達

成維護勞工權益的目的，由內向外拓展防禦的範圍之後，內部勞資關係才會有

更寬廣的空間，才會有「爭取」勞工權益的機會。 

 

中油公司專業經營團隊及董事會都是有責無權。一旦國營事業經營團

隊沒辦法自主經營的時候，走上街頭就成了「必要之惡」。（訪談編

號 C3，工會幹部） 

 

四、 在勞資關係當中，企業、勞工、工會三方各自擁有什麼獨特的資源？ 

 

擁有資源就是擁有力量，企業、勞工、工會三方在勞資關係當中各自擁有

的獨特資源可以分為兩部分進行探討，一是在內部勞資關係當中的獨特資源，

另一是在外部勞資關係當中的獨特資源。 

 公司擁有的獨特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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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庸置疑的，在內部勞資關係當中，公司幾乎掌握了全面性的資源，包括

經濟資源、行政資源、及政治資源。當勞資雙方發生衝突時，個別勞工絕對無

法單獨面對公司與之抗衡，必須透過團結權組織工會，藉由集體的力量由工會

面對公司來抗衡。然而公司依靠豐富的資源而擁有強大的力量，當勞資衝突發

生時，工會要和公司抗衡就必須採取罷工這種激烈的手段，先削弱公司的資源，

才得以逼迫雇主坐下來協商，但是罷工的結果經常是勞資雙方兩敗俱傷。 

 

公司沒有勞工就根本做不了事，所以勞工是要聽公司的，公司也可以

掌握勞工，這薪水要調到什麼，升遷也在他們手上。（訪談編號 A1，

常務理事） 

所有的資源，所有的一些，可以說是公司擁有的。（訪談編號 A2，工

會理事） 

 

正常經營的公司通常會有正常的盈餘，公司獲得的盈餘就是出資者、經營

階層、勞工共同努力的結果，因此公平合理的分派盈餘，就是公司發展勞資關

係最重要的經濟資源，公司與勞工必須先經過成果共享的勞資關係過程，勞資

關係才會進入良性互動的循環，持續的創造盈餘；在經濟環境不佳，公司經營

遭受困境、盈餘不佳甚至虧損的時候，勞工才會有同意配合分擔，犧牲一些已

擁有的資源，與公司一起共度難關。 

 

我們知道公司垮了工會也一定垮，大家最大的權利就是公司賺錢。

（訪談編號 A1，常務理事） 

公司擁有的資源是經營權，可以決定勞工的任免、薪資所得、升遷、

還有其他的福利。（訪談編號 A1，常務理事） 

 

公司在外部勞資關係當中，雖然受到行業別的影響有先天上的差異，但是

公司規模以及盈餘的多寡，也都是發展外部勞資關係的重要政治資源。公司在

外部勞資關係的發展過程中，主要是透過資源的擁有，產生力量來影響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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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資政策，從最低工資、勞保健保、退休金…等等政策過程都可以看到勞、資、

政三方相互拉鋸的結果。 

 

公司最怕虧錢，公司也很討厭工會和勞工，但是勞工是他們的根，所

以公司要用勞工來賺錢。（訪談編號 A1，常務理事） 

公司的資源能不能給你的員工一些更好的福利，還是給你一些更好的

資源，這個都是公司所掌握的。（訪談編號 C2，工會幹部） 

 

但是國營企業擁有的資源和一般民營的公司不同，國營企業的資源不是由

公司掌握，而是由最大的雇主─政府─所完全掌握，國營企業的盈餘、勞工的

薪資福利獎金、工會的組織方式、勞資關係的發展，完全由最大的雇主掌握、

主導、決定，國營企業在內部勞資關係當中無法提供可以協商的經濟資源，在

外部勞資關係當中因為國營企業的擁有權屬於政府，也沒有政治資源，國營企

業只能擁有行政資源，在依法行政的過程當中和勞工、工會適當的互動，發展

勞資關係。 

 

你在公司的法定預算內，這個資源就是公司的資源，超過的部分是國

家的資源，不是公司能掌控的，比如說你要加薪，也不是在公司的預

算範圍之內啊，超過都不能掌控了，那公司也只能管公司行政權力能

夠管轄的範圍，他沒有其他的資源。（訪談編號 E2，工會幹部） 

 

 勞工擁有的獨特資源 

勞工擁有的的獨特資源就是個人無法被取代的學識、經驗、技術、能力，

但是這些獨特資源在民營企業當中，由於勞動力過剩，個人獨特的資源可以利

用知識管理的方法，或透過科技的發明、或透過團隊工作的方式取代，在此情

形之下，除非勞工的工作權先受到保障，否則勞工為了保有工作權，最後將淪

落在「血汗」工作當中，任憑資方壓榨、剝削，個別勞工沒有力量可言，工作

權及勞動權必須透過政府的法令制度才能夠有所保障，個別勞工必須經過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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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透過工會才能夠發揮集體的力量。 

 

簡單的說，勞方和資方各取所需，各取什麼，取利益，勞方和資方各

取利益，你要賺錢我要薪水，可是要建立在一個簡單的地方，就是制

度。（訪談編號 D1，工會幹部） 

 

政府透過國營企業依法行政雇用勞工，勞工的雇主就是政府，工作權透過

制度而受到保障，因此勞工得以組織工會，工會得以正常運作，主要原因就是

工作權受到保障，這是國營企業勞工擁有的獨特資源。工作權有保障，勞工就

可以無後顧之憂的參加工會活動，支持工會活動，並透過選票，經過選舉或被

選舉過程產生工會幹部，形成工會組織，使國營企業內部有完整的勞資關係架

構。 

 

在國營事業勞資關係，他的基本人性尊嚴是被尊重的，是被保障的，

因為他是國營企業，勞工可以很大聲的講，誰都不是老闆，老闆是國

家。（訪談編號 E2，工會幹部） 

 

勞工必須從制度當中獲得工作權的保障，勞工付出的勞力才不至於被剝削

縮減，才能夠從公司的經濟資源當中獲得相對的報酬，才能夠用選票支持工會，

從工會的政治資源當中獲得力量，獲得工作尊嚴。勞工的工作尊嚴，讓全體勞

工在公司的行政體系當中相互尊重，降低階級之間的摩擦，發揮行政資源的最

大效用，促成勞資關係正常的發展。 

在外部勞資關係當中，勞工的工作尊嚴即為勞資政三方拉鋸的結果，觀察

勞工的工作尊嚴是否受到尊重，就可以知道政府對於勞工的態度，以及資方對

待勞工的方式。受到剝削、縮減、欺凌、打壓、踐踏的勞工沒有辦法奢談工作

尊嚴，因為勞工在基本的工作權都沒有保障時，就沒有辦法去談勞工的權益問

題，也就沒有工作尊嚴，這是一個環環相扣的過程。因此國營企業勞工遭受

「妖魔化」、「汙名化」的對待，也就是勞工在外部勞資關係失去力量，勞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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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失衡傾斜的現象之一，工作尊嚴沒有了，再來就是勞工的權益就可能受到

縮減，嚴重時，工作權的保障也將會受到影響。 

 

他怎麼汙名化，他就是說你一個公司的一個資本額都被你虧掉了！有

薪水可以領就很好啦！（訪談編號 B2，常務理事） 

執政的要有良心，不應該用那種所謂社會觀感的一個政治手段，來操

作國營事業的員工，那種汙名化喔，我覺得這是不應該的。（訪談編

號 D1，工會幹部） 

 

 工會擁有的獨特資源 

沒有工會就沒有完整的勞資關係，工會的力量來自於會員的支持，會員有

很多支持工會的方式，最基本的方式就是以選票支持勞工代表進入工會，因此

工會基礎的資源是來自於會員，也因此工會基礎的理念就是先維護會員的權益，

有穩固的基礎理念才可以保證勞工權益不受剝削、縮減，工會才得以發展而有

更大的力量，透過勞資關係討論會員應該擁有的其他權益，才有辦法去爭取勞

工的權益以延伸會員的權益。 

 

在工會的部分，掌握獨特的資源大概就是法律賦予的勞動三權，比如

說工會法賦予團結權，團體協約法賦予協商權，勞資爭議處理法賦予

爭議權。（訪談編號 C3，工會幹部） 

 

會員的選票賦予工會政治資源，因此會員透過工會而擁有勞動權，包括團

結權、協商權與爭議權，使工會擁有和資方面對面坐下來談的力量。事實上，

國營企業的工會雖然擁有勞動權，卻因為內部勞資關係發展的範圍已經被政府

鎖定，失去外部勞資關係定位的能力，而難以發揮勞動權的力量，只能從政治

資源當中獲得和政治人物對話的機會，發揮微弱的影響力。 

 

工會有勞工的選票才有辦法成長，沒有勞工選票得工會等於沒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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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隨時也會被公司打壓。（訪談編號 A1，常務理事） 

 

但是轉換角度而言，完善的內部勞資關係也是工會重要的資源，雖然可以

協商的範圍受到限制，但是良好的內部勞資關係也就是發展外部勞資關係的獨

特資源，工會對於議題的主導能力，常常因為派系鬥爭問題，擔憂被指責傾斜

向資方而被貼標籤，而不敢討論與公司權益相關的議題。事實上，營運良好的

公司就會有比較多的資源，可以提供勞工比較好的待遇，工會維護公司權益就

是維護勞工的權益，也是維護工會的權益，因此在內部勞資關係當中，以維護

勞工權益作為出發點，工會維護公司權益，和公司有一致的動作和行為，推動、

維護產業相關法案，本來就存在有合理而且可以理解的動機。 

 

這是整體利益的獲取跟維持，維持在裡面取得資源，來維護大家權益

跟地位。工會表面的資源是抗爭，實際的基礎資源是互相維護，再怎

麼不愉快都要合作。（訪談編號 A1，常務理事） 

工會不是一個唯一團體，他裡面是一個幫好幾派，所以他會有壓力。

（訪談編號 A1，常務理事） 

在我們公司裡面，原則上大家都是廣泛的受雇者，所有的管理者都是

代為行使管理職權而已，所以原則上這種勞資關係不是工會和企業的

對抗。（訪談編號 A3，工會理事） 

 

工會還擁有同質組織的資源，工會和工會之間雖然沒有尊卑從屬的關係，

但是在不同層次的工會組織照樣可以透過任何形式的合作關係，互相串聯凝聚

力量而互相支援。相對於全球化的經濟現象，國際勞工組織（ILO）也是全球性

的勞工組織，擁有國際性的資源而得以針對某些勞工議題跟特定的政府進行協

商，因此工會與工會之間的工會活動聯繫不可畫地自限，隨時拓展各個層次的

工會關係深具重要性，當協商的層次不同時，工會與工會團結的力量就可以達

到互相支援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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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的資源除了會員的力量還有錢之外，那就是你的上層組織，比如

說石油工會上面還有全國產業總工會全國性的工會，在全國性的工會

在上面有國際勞工組織。（訪談編號 E3，工會幹部） 

 

 獨特的資源─小結 

「團結力量大」是廣為人知道理，勞資關係參與者之間如果可以清楚明白

各自擁有與缺乏的資源，透過相互整合運用而相互收益，就能夠更加和諧的相

處，而不會時時發生不明就裡的衝突。 

在國營企業內部體系當中，從經營階層到基層勞工雖然彼此的勞動條件有

所差異，但全部一樣都是受雇於政府；除了受限於工會法的一些規定之外，大

部分經營階層也和基層勞工一樣，都是工會的會員，而且在成為公司的高層之

前，這些管理階層年輕的時候也待過基層，多多少少也都有參與工會的經驗。

因此在本質上，在整體的內部勞資關係當中，企業、勞工、工會本來就是一體

的，之所以有差異，是因為外部勞資關係刻意安排的差別待遇所造成的結果。 

 

他們有行使職權他們有他們一定的任務，國營事業的勞資關係是微妙

的，所以我們的抗衡點不是公司和工會的抗衡點，是公司和上級。

（訪談編號 A3，工會理事） 

工會尤其希望公司能夠在市場上有公平的競爭環境，能達成盈餘。

（訪談編號 B3，工會監事） 

公司跟工會基於共同的理想、目標、目的、利益，就是夥伴關係。

（訪談編號 E3，工會幹部） 

 

五、 工會與企業在勞資關係當中如何相互制約？夥伴關係有可能存在嗎？ 

 

在傳統勞資關係相互制約的架構當中，即使個別勞工透過團結權組織了工

會，工會仍然沒有力量和資方抗衡，因為資方要對付不聽話的勞工很簡單，誰

不聽話就停止雇用誰，勞工為了生計只好屈服於資方。當勞工在沒有工作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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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時，為了生計就不敢和資方抗衡，就不會主動的組織或支持工會了，工會沒

有力量，資方當然就不必費心的設法弱化工會或消滅工會了。 

不同於民營企業，國營企業勞工擁有的工作權保障依附在國營企業當中，

勞工不必擔心因為組織工會、參加工會或支持工會而失去工作。勞工擁有工作

權保障，因此工會具有一定程度的基本力量，而得以和資方相互制約。 

 工作權的保障 

企業擁有龐大的經濟資源，是勞資關係當中最主要及最強大的經濟力量；

工會經過選舉而得到會員的支持，代表勞工對資方進行協商，是勞資關係當中

重要的政治力量；勞工提供勞力完成資方交付的工作，使企業正常營運，維持

企業的經濟力量，以換取勞動權益。由於勞動權益並非勞工可以直接掌控，為

保障自己的勞動權益，勞工透過團結權而組織工會。在企業經營順利時，勞動

條件不易變動，勞資雙方少有爭議發生，工會與企業的勞資關係可以維持在一

個平衡狀態。 

但是勞資關係經常受到內在、外在經濟因素影響而變動，當景氣大好的時

候，勞工傾向於透過工會向企業爭取提供較佳的調整事項，以及合理、安全的

工作環境，爭取勞動權益。當企業經營遭受困境的時候，資方傾向於縮減勞工

既有的勞動權益而引發爭議事項，勞工必須透過工會對資方協商，以維護勞動

權益。 

民營企業廠場工會不容易生存，最直接的原因就勞工的工作權沒有保障，

資方可以任意解雇勞工，勞工為了保有工作權，也就不敢參加工會對抗企業，

大部分民營企業的廠場工會受到資方掌控，無法保障勞工的勞動權益，最後只

能透過企業提供資源而依附在企業當中，成為沒有力量的工會。勞工的工作權

沒有保障時，誰帶頭起鬨誰就沒工作，勞工因此失去了團結的動機，不敢透過

選舉組織有力量的工會，勞工只得任由資方宰制、剝削的命運；沒有力量的工

會，最常見的，都是在盡力提供會員一些無關勞資關係發展的工商服務，而成

為所謂的「跛腳工會」。 

 

民營工會還是在絕對弱勢的狀態，老闆很簡單啊，我今天要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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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不要做我沒關係，那你不要來啊，就是這樣啊，這最簡單的啊，所

以工會永遠要乖乖地要聽老闆的。（訪談編號 D2，工會理事） 

 

國營企業勞工的工作權保障依附於國營企業的存在，由投資國營企業的雇

主提供，因為雇主就是政府，政府依法行政使得勞工的工作權受到保障，勞工

因此得以發揮團結權組織工會，有勞工的支持，工會就有基本的力量。然而國

營企業的經營權不完整，工會雖然具備基本的力量，卻因為找不到真正的資方，

無法進行最重要的集體協商，工會的力量在內部勞資關係當中可發揮的程度有

限。 

國營企業雖然擁有龐大的經濟資源，但是在勞資關係當中不完全擁有經濟

力量，不具有勞工薪資調整、獎金分配的決策權，使得工會在內部勞資關係當

中，幾乎不存在集體協商的議題，工會只能透過勞工參與制度觀察公司經營狀

況，而逐漸成為監督國營企業經營的另外一股力量，實為內部勞資關係發展的

意料之外。 

 

對台灣勞工而言，如果國營企業勞資關係都不能做榜樣出來，那所有

的勞工就只好等死了。（訪談編號 D1，工會幹部） 

 

 對抗、合作、夥伴關係 

國營企業的經營階層不是企業真正的老闆，經營過程必須執行上級單位交

辦的許多政策工作任務事項，對於上級單位合理的要求，國營企業在業務執行

時很少引起勞資爭議；但是上級單位不合理的要求，再加上期限壓力，經營階

層若不顧及勞工、工會的立場，執意孤行則容易引起勞資爭議，反而造成工會

與之對抗的緊張關係。反之，經營階層若採行合作策略，由於工會內部派系林

立，勞資關係透明化，企業與工會的「合作」必須有勞資長期互動彼此產生的

默契存在，透過慣例形成的互信機制而完成協商，否則「合作」搬上檯面不但

引發猜疑，也容易造成工會被貼上不良標籤。在工會與企業的衝突信念當中，

勞資「合作」一向被認為隱藏著不適當的利益交換，因此工會與企業在檯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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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有可以「合作」的勞資議題。 

 

資方最喜歡的是合作的夥伴關係，但是一般來說工會不太可能做到，

因為他是會員票選出來的，除非資方能完全掌控，不然是很難的。

（訪談編號 A1，常務理事） 

再好的公司到最後，還反過來、還是去要求員工，去做某某事情，所

以一直以來只是要達到一個恐怖平衡，不可能達到一個什麼夥伴。

（訪談編號 B3，工會監事） 

 

但是國營企業內部勞資關係的發展一定無法避免合作的情況，企業與工會

的合作可以說是分開的，也可以說是分不開的。勞工是企業的員工，同時也是

工會的會員，勞工可以和企業合作，勞工也可以和工會合作，如果企業、勞工、

工會三方的目標相同，勞工當然可以同時和企業、和工會大家一起來合作。 

實際上，參與者大家一起來合作的這種情況，就是夥伴關係，廣義的說，

國營企業的經營階層到基層勞工都是受雇於政府，同時也都是、或者曾經是工

會的會員，換個角度從外部勞資關係而言，國營企業的經營階層到基層勞工都

是勞方，大家集體團結在一起合作，透過工會從外部勞資關係爭取勞工權益，

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 

 

對外部一定是合作關係，合作看怎麼把事情處理圓滿，內部是競爭外

部是合作，看怎麼把事情處理好。（訪談編號 B2，常務理事） 

也就是說我們競爭，也有鬥爭，競爭在另外一個負面的就叫鬥爭，我

們有鬥爭，為什麼，我們要錢，你給我績效獎金，但是呢我們也有合

作，因為我們要安身立命我要你這個企業可長可久，永續經營。（訪

談編號 C1，工會幹部） 

 

 小結 

國營企業的勞資關係發展受到制度規範刻意的切割，使勞方的力量受到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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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從內部勞資關係往外看，國營企業的經營階層與勞工的「大老闆」相同，

都是政府，相對於勞工對於勞動權益的爭取與保障，國營企業經營階層也有本

身權益的爭取與保障，在內部勞資關係當中的參與者，要和「大老闆」進行對

話一定要透過工會，工會是內部勞資關係參與者向外部勞資關係進行對話、溝

通的唯一管道。 

把內部勞資關係的企業、勞工、工會三方參與者，放進外部勞資關係的勞、

資、政架構當中，可以發現內部勞資關係的三方參與者都是勞方。個別勞工與

國營企業經營階層沒有和外部勞資關係溝通的管道，唯有透過工會的政治功能，

才能夠傳達內部勞資關係參與者的聲音到外部勞資關係當中。 

勞工基本的工作權受到保障，是發展集體勞資關係的基礎。國營企業勞工

雖然受雇於政府，工作權卻不是受到既是政府也是資方的「大老闆」所保障，

而是依附在國營企業的永續經營當中，一旦國營企業因為民營化或是其他因素

而不存在，國營企業勞工的工作權也隨即失去保障。 

油價凍漲政策造成國營企業嚴重虧損，超過一個資本額，顯然企業經營面

臨非常嚴重的經營危機，對勞工的工作權和未來的生計造成影響，存在嚴重的

不確定。既是政府也是資方的「大老闆」為了擁有更多資源，不惜透過政策掏

空國營企業，大幅損害國營企業勞工的勞動權益，如果坐視不管而任其發生，

將勞工的心聲隔絕在政治利益之下，最後國營企業勞工的工作權必也定失去保

障。因此企業、勞工、工會三方在相同的不確定當中，產生一致且共同的行動

克服危機，目標相同，都是為了國營企業的永續經營，因此團結在一起而成為

夥伴關係。 

 

在中油公司的勞資關係架構下，工會與公司是競合關係，既競爭又合

作，合作是為了中油公司的永續發展；競爭則在於很多的經營方針、

經營目標的制定，工會雖然能介入的有限，卻必須扮演積極監督的角

色。（訪談編號 C3，工會幹部） 

 

企業內部的集體勞資關係經過長期的發展，參與者三方在多元價值當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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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了共同目標，因此勞資之間自然的建構發展了夥伴關係。夥伴關係的發展基

礎建立在工作權受到保障，透過集體勞資關的正常發展，而組織了獨立自主的

工會。在本個案當中，由於種種來自於外部經濟、政治因素的刺激，造成國營

企業經營危機，勞工為了生計必須保障工作權，因此參與者三方認同企業永續

經營的共識，發現共同目標。企業、勞工、工會三方參與者擁有共同目標，行

動一致，由內部勞資關係向外傳達意見，透過獨立自主的工會向外部勞資關係

發展，進行對話、溝通，以保障企業的資源不受掠奪而得以永續經營、保障勞

工的勞動權益。 

歸納研究結果之後，建構工會與企業夥伴關係的條件共有三點： 

（一）工作權的保障 

國營企業勞工工作權受到國營企業的保障，因此勞工可以組織工會、參與

工會活動，而不必擔心遭受「黃犬契約」（yellow-dog contract）的對待。勞工基

本的工作權保障是勞資關係的起點，唯有工作權受到保障，勞工所組織的工會

才能夠具備基礎的力量。國營企業勞工真正的雇主雖然是政府，但是工作權是

依附於國營企業的存在而存在，一旦國營企業經營發生危機時，國營企業勞工

的工作權也將跟著岌岌可危。 

（二）獨立自主的工會 

我國工會自 1987 年 7 月 15 日解除戒嚴之後，工會才進入勞工自決的時代，

雖然掌握了自主權，但是工會的意識形態被政黨介入所把持，當時的勞工運動

雖然興盛，展現了強大的工會力量，由於黨派色彩濃厚，最後仍然落入了政治

黨派的糾葛紛爭當中，一直無法脫離黨派色彩，這種情形持續到 2000 年第一次

政黨輪替時，工會才被迫脫離為政黨所利用的殘酷現實後果。 

工會的意識形態不必為反對而反對，但必須擁有獨立自主的政治力量，以

集體勞工的利益為工會的利益，杜絕政黨介入，以第三勢力主張勞工立場，維

護、爭取勞工權益。。 

（三）勞工參與制度 

完整的勞工參與制度提供工會與企業良好的互動機制與機會，工會經由勞

工參與制度體認企業營運的難處，同時企業也經由工會的勞工參與而受到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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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共同決定的機制得以排除不合理的決策。一般認為勞工參與制度有可能耽

誤經營效率，實際上，工會選派的勞工代表與資方代表不足以形成比例，無法

影響表決，工會對於企業強勢表決的決策過程，只能給予建議或杯葛，共同決

定的機制主要在於提供勞資之間完全溝通的機會。勞工參與制度透過共同決定

的機制，提供工會與企業在決策之前、之後都有充分對話、溝通的機會，溝通

過程可能影響決策效率，卻可避免錯誤而增進決策品質、促進勞資關係而增加

經營效率。 

 

  第二節  夥伴關係存在的模式 

夥伴關係在相互收益的模式當中由資方主導，工會力量薄弱；在相互制約

模式當中，則需要有足夠的工會力量，以刺激資方為制約工會的力量而發展夥

伴關係。無論相互收益或相互制約的模式，工會與資方都必須經過互動過程而

取得相互平衡，以維持夥伴關係的存在。 

歸納資料分析的結果，工會與企業勞資之間的夥伴關係建構在內部的勞資

關係當中，有三種動態平衡的模式： 

 

一、相互收益的模式 

政府透過法定盈餘控制國營企業的經營權，也限制了勞資關係集體協商的

範圍，工會與企業集體協商的範圍不包括薪資調整、獎金分配等議題，因此勞

資之間發生爭議的範圍受到限縮，工會力量發展的空間受到控制，長期下來，

如果工會找不到適當議題而安於現狀，滿足於勞動權益現況，認為勞資關係穩

定，沒有必要發生變動，在安逸、和諧當中，工會功能逐漸弱化，勞工逐漸安

於現狀，認為勞資關係此刻已經是最佳狀態，而認同勞資之間的夥伴關係。 

相互收益的夥伴關係模式是勞資之間表面上維持和諧的假象，實際上，工

會在勞資關係發展過程已經失去了主導力量。如果勞資之間安於現狀，工會的

議題發展能力遲頓，工會力量將逐漸弱化，最後勞資之間的議題發展就不能由

工會主導了。相互收益的夥伴關係模式造成工會力量逐漸弱化，當工會失去主

導議題的力量之後，勞工權益將開始受到縮減，夥伴關係的相互平衡在動態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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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將逐漸走向悲觀的模式。 

 

這夥伴關係就是你既有的勞動條件不要變動太厲害的話，就是會保持

所謂的平衡了。（訪談編號 D3，工會理事） 

兩邊在拉鋸的時候，能夠取得一個平衡點，但是這個平衡點通常還是

資方佔優勢啦，勞方只是一定在中間以下，不可能讓你大過這一半的，

一半的力量。（訪談編號 E1，工會幹部） 

 

相互收益的夥伴關係模式普遍是民營企業工會的發展模式，工會發展的力

量受到資方掌控，工會的運作僅僅存在消極面向，主要原因在於勞工的工作權

沒有保障，為避免與資方對抗而失去工作，工會對於資方提出的任何方案幾乎

是完全配合，一路維持勞資和諧的假象。 

相對於工作權受到保障的國營企業勞工而言，失去獨立自主的工會將受到

會員的不滿而被罷免，工會在夥伴關係當中受到會員的監督，相互收益的模式

不容易退化為悲觀模式。外部勞資關係限制了工會力量，不能進行有關薪資及

獎金的集體協商，但是會員有工作權保障，使工會維持基本議題的主導力量。

在夥伴關係相互收益模式當中，相互平衡的狀態由資方主導，在勞動條件緩慢

的變化當中，若工會不尋求議題以討論變化對於勞工權益的影響，工會力量就

會逐漸弱化。 

相互收益模式的夥伴關係需要外在穩定的經濟環境，企業暫時沒有縮減勞

工權益的企圖，工會也同意現狀為最佳狀態而不再追求進步空間，企業、勞工、

工會三方一致同意維持長期穩定不變的勞資關係，如此看似夥伴關係可以持續

發展，其實不然。 

全球化的經濟環境變化快速，企業以經營效率為目標，對於外部經濟條件

的變化必須保持靈敏的反應，相對勞工、工會對於經濟條件變化的反應不如企

業靈敏，容易沉浸在勞資關係穩定的錯覺當中，而失去勞資議題的主導力量，

造成工會弱化。持續發展的相互收益模式當中，工會無法靈敏的發現外部經濟

條件的變化以反應勞資議題，勞資之間的相互平衡的狀態由資方主導為夥伴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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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相互收益模式，勞工的收益愈來愈狹窄，工會力量愈來愈弱化，最後將成為

所謂的「跛腳工會」、「花瓶工會」。 

 

二、相互制約的模式 

無論民營企業或國營企業，弱化工會是資方長期不變的目標，在集體勞資

關係當中，勞工參與制度雖然有助於企業經營的透明度，可以增進決策品質、

促進經營績效，但是企業的經營階層都很不願意決策效率受到妨礙。 

企業的高績效制度重點在於激勵勞工個別績效以帶動整體績效，因此需要

的是個別的勞資關係發展，而非集體的勞資關係發展。企業經常因為追求效率

而縮減勞工權益，工會則經常因為堅持勞工權益而造成勞資爭議，勞資雙方一

來一往，長期鬥爭的結果互有斬獲、也互有損傷。 

勞資關係由企業主導時，主要在提升經營效率，降低經營成本，壓制工會

力量。當會員感受到工會力量弱化時，勞工權益通常已經受到損害，勞工的不

滿將造成工會內部派系傾軋與鬥爭，再經過選舉的過程重整工會力量，繼續與

企業抗衡。工會可以藉由勞資議題的主導，以維護、爭取勞工權益，但工會力

量過於強勢時，則有關工會介入經營管理、插手人事安排的耳語將到處充斥。

實際上，勞工參與制度授予工會只有杯葛或建議的力量，而飛揚的耳語也是相

互制約的手段之一。 

企業經常為了追求效率而縮減勞工權益，工會在抵擋的同時通常也會提出

替代方案的建議，以推動勞資關係發展走向合理化；同樣的，若企業以不合理

的手段縮減勞工權益，則勞工的覺醒反而增進了工會力量，當工會力量足夠影

響勞資爭議的解決機制時，則可啟動替代方案以補償勞工權益。 

 

個人認為，在中油公司的勞資關係架構下，工會與公司是競合關係，

既競爭又合作，合作是為了中油公司的永續發展；競爭則在於很多的

經營方針、經營目標的制定，工會雖然能介入的有限，卻必須扮演積

極監督的角色。（訪談編號 C3，工會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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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制約的模式使勞資關係在鬥爭拉鋸當中維持動態的相互平衡，企業、

勞工、工會三方於拉鋸過程當中應該一致的同意盡力溝通，表明立場，以避免

內耗空轉，為勞資爭議找到最大公約數，使勞資關係發展趨向合理化。工會在

相互制約的過程當中，所主導的勞資議題應該兼顧內部勞資關係與外部勞資關

係的相互平衡，使工會力量擴及外部勞資關係發展，透過外部勞資關係的良性

發展促成內部勞資關係朝向良性發展。 

 

可是我跟你爭取當中，我也不會說不顧你的立場，我一定也替你設想

到你的，然後大家在這個圓圈裡面，求取最大的平衡。（訪談編號 A2，

工會理事） 

 

三、生命共同體的模式 

企業、勞工、工會三方是內部勞資關係參與者，彼此歷經長期衝突、鬥爭、

抗衡、磨合而發現同樣都是受雇於政府的事實，在彼此立場有所不同的情況下，

為避免相互制約內耗空轉，而發現了勞資之間對話的重要性。這種勞資對話由

工會主導，透過正式的勞工參與制度，在各種形式的勞資會議上進行對話，也

透過非正式的溝通協調方式，在各種場合、各種層次進行對話，促使勞資雙方

充分表達本身的立場，也盡力理解對方的立場。 

「永續經營」是企業、勞工、工會三方得以繼續存在的基本意涵，在內部

勞資關係當中，參與者各自擁有不同的有限資源，資源分配的主導力量由政府

掌握，因此企業、勞工、工會三方在「公司永續經營」的原則遭受挑戰時，企

業、勞工、工會三方就會因為相互依附、相互存在的關係，而產生一致的反應

及行動。 

 

事實上工會跟公司合起來力量尚嫌不足，哪來的對立呢，根本沒有對

立的本錢啊。（訪談編號 B2，常務理事） 

 

國營企業的經營受到外在環境許多經濟因素、政治因素影響，也限制了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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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關係可以協商的範圍。執政當局、上級單位施加於經營階層的任何政策，都

是國營企業勞工要負責執行，就算政策如何不當，勞工仍然要遵從工作倫理的

原則依法辦理。相對於不當政策的執行，經營階層的壓力大過於基層勞工，同

樣也可以透過心聲的集結，經由工會向執政當局或上級單位表達經營意見，以

維護企業正常經營。 

一般認為國營事業擁有國家資源，經營再如何不善、虧損再如何嚴重，都

不會破產、倒閉，但是在不同的經營狀況當中，國營事業所擁有的資源會有所

差別，經營狀況好一些時，擁有的資源可能會多一些，經營狀況不好時，經營

階層將遭受上級單位要求裁員、進行改革、民營化等議題，而這些議題都是國

營事業經營階層所不願意面對的噩夢。 

國營事業勞工雖然擁有工作權的保障，但是必須依附在公司的永續經營當

中，如果公司不存在，全體參與者也就什麼都沒有了。經營階層無法單獨去克

服經營績效不佳所帶來的噩夢，對內必須透過勞工創造經營成果，對外必須透

過工會向外部勞資關係設定合理的法定盈餘，因此公司也必須依靠勞工的存在

與工會的力量而營造有利的經營環境。 

 

這幾年來在石油工會的運作裡面，其實我們已經慢慢形成「勞資生

命共同體」的一個概念，也就是所謂的夥伴關係，意即勞資雙方是

相輔相成的，因此，所謂的夥伴關係是存在的。（訪談編號 C3，工

會幹部） 

夥伴關係我們兩個要共同為這個事業來打拼，要不分你我，不分你我

就是我們利益是共同的，就變成我們是一家人這種關係，是共同體。

（訪談編號 E2，工會幹部） 

 

 小結 

工會就是勞工組成的政治團體，在政治立場上雖然不可以為了反對而反對，

但是一定要成為永遠的第三勢力，發揮制衡的力量。因為工會的力量再怎樣大，

仍然是受到許多限制和控制，工會的力量之所以能夠發揮，是因為透過團結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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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對抗個別不合理的利益，如果工會太過於考量個別的理性利益，那就是工會

力量開始消失的時候。就勞資雙方而言，因為所擁有的資源不同，勞資關係永

遠不能達到穩定平衡，只能在動態當中相互平衡。在安定平衡的勞資關係當中，

通常不會有集體的利益，必須注意勞工權益很容易在不知不覺當中流失。 

 

久任獎金是很重要的一環，現在已經沒有了，現在只能談補償，久任

獎金已經沒有了，已經不編預算了，這個東西久任獎金才是一個很長

的故事哩。（訪談編號 B3，工會監事） 

 

在相互制約的夥伴關係模式當中，勞資雙方經過長期鬥爭而逐漸磨合，彼

此發現工會與企業都是在內部勞資關係當中相互制約，事實上，工會與企業在

內部勞資關係當中彼此依附，不存在零和的鬥爭問題，透過勞工參與制度建構

勞資之間的夥伴關係，工會經由監督企業的營運而發展「生命共同體」的夥伴

關係模式，工會的力量來自於勞工，勞工的權益來自企業永續經營，企業永續

經營需要工會的參與，因此勞資之間的夥伴關係就是彼此生生不息的「生命共

同體」。 

 

事業單位就像紅血球產生養分促成身體循環，工會可能是白血球，當

人體有生病的時候我就讓你發炎讓你頭痛發燒，你就要有警覺了，他

刺激你，你有防禦力，…像紅血球白血球在共同體就是夥伴關係，但

是角色扮演不同，這是夥伴關係。（訪談編號 E2，工會幹部） 

 

工作權受保障使勞工生活安定，同時也保障企業在穩健當中經營，由於石

化業的高危險屬性，從基層到高階勞工的操作熟練度、工作安全意識以及相關

經驗、工作默契都需要經過長時間累積，企業擁有為數眾多的資深勞工，就是

擁有重要的核心勞動力，也是企業「永續經營」的基礎，因此企業需要勞工，

勞工也需要企業，企業、勞工、工會三方彼此附屬而形成相互依附，由工會與

企業透過對話相互平衡而建構、發展夥伴關係，再經由勞資雙方持續的對話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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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勞資之間夥伴關係的「生命共同體」的模式。 

 

「生命共同體」的模式強調務實的生存與發展，必須要能凸顯主體性、

關照整體感、蘊含長遠心，透過各種對話安排和調整資源，有效解決

生存與發展課題（江大樹，2005：7）。 

 

  第三節  夥伴關係持續的模式 

勞資之間夥伴關係的平衡是動態的平衡，隨著經營階層走馬換任及工會的

改選而來來去去，由於參與者的態度、作風、觀念皆有所不同，加上外在環境

的變幻莫測，夥伴關係的平衡必須透過參與者彼此之間的互動才能夠達成。對

於夥伴關係可以持續的模式，本研究將從個案的內部勞資關係與外部勞資關係

兩個發展方向進行分析，再透過整理、歸納以獲得研究結果。 

 

 相互收益的模式 

持續的夥伴關係在內部勞資關係當中發展，企業與工會必須維持相互平衡，

在相互收益的模式當中，當外在經濟條件惡化時，工會幾乎無力維護完整的勞

工權益，夥伴關係的實質收益無法達到大多數參與者的預期，工會的表現經常

只有「點到為止」的力量。 

 

實際上工會的目標就是 2.6，達不到 2.6 就不能退縮。這次我們看到

的是工會和公司一起找台階下，爭取不到 2.6。但是工會和公司基本

原則就是…，總不能輸台電吧！台電 1.59，我們 1.26 就認了？實際

上這是工會疏失啊！工會沒有盡力！沒有一個人認為工會有盡力！

（訪談編號 B3，工會監事） 

 

對國營企業而言，實質收益實際上是由上級單位決定，不是內部勞資關係

發展夥伴關係可以控制的成果。相對於工會與企業夥伴關係的相互收益而言，

在實質收益的減少的同時，可能導致非實質收益的增加，由於內部勞資關係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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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者共同的期待，工會力量可藉由夥伴關係而發展至外部勞資關係的互動場域

當中，而轉變夥伴關係成為相互制約或生命共同體模式。 

 

所以關於油價凍漲和緩漲政策對勞資關係的觀點，公司的主持人是執

行者，可是他心裡面會想辦法就是說不會讓這個造成後面的麻煩，…，

例如剛講的浮動油價機制和緩漲政策，…，所以我可以說浮動油價和

緩漲政策是想出來的，原則上就是管理部門和工會共同協商出來的，

來增加勞資關係的和諧。（訪談編號 A3，工會理事） 

因為我們有前車之鑑，所以假如說在工會這區塊我們絕對不容許說負

擔的政策性任務重蹈那個 97 年失敗的那個失敗經驗，就是我該漲就

漲，聲音要出去讓政府知道，讓政府知道我在幫你的忙喔，你不要說

一毛錢都沒有回饋啊，對不對。（訪談編號 B2，常務理事） 

 

 相互制約的模式 

企業與工會維持相互平衡的夥伴關係當中，還有相互制約的模式。勞工參

與制度賦予工會監督國營企業經營的力量，工會不熟悉企業經營的方法，且勞

工董事的席數與董事會的總席數比起來只能算是零頭，但是在經營管理的層次

上，仍然可以透過公開的質疑以避免不合理的情況發生。 

 

勞工董事最成功的實施在中油，因為他把很多不合理的弊案、官商勾

結的弊案，做了一個一定程度的防火牆，讓很多亂七八糟的，要進入

這個門檻的成本墊高，障礙變高，讓一些專門拍上面馬屁、踐踏員工

權利，換取自己高升的那些人，所謂的菁英獲取一些警惕，至少讓他

知所節制。（訪談編號 A1，常務理事） 

 

相互制約的模式作用在內部勞資關係當中，但是仍然有機會和外部勞資關

係發生互動，工會藉由勞資議題而引導工會運動，可發展夥伴關係至外部勞資

關係的互動場域當中，而改變動態平衡，成為生命共同體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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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慢慢的走出來的，所以我們一直反對我們的董事長總經理由外面

空降進來，就是他不懂我們的運作模式跟文化，如果是他就很瞭解我

們的運作模式跟文化，所以摩擦就會比較少，工會堅持公司主持人從

內部升上來，這也是夥伴關係的一種。（訪談編號 E3，工會幹部） 

 

在傳統的勞資關係當中，勞、資、政三方藉由國家統合主義而維持勞資關

係的平衡，我國勞資關係由於忽視集體勞資關係的發展，使得正常發展的工會

只能存在於工作權有保障的國營企業當中。一般民營企業及社會大眾皆認為工

會是企業經營的絆腳石，幾乎都認同企業要正常經營，就必須弱化或消滅工會

的觀念。實際上，勞工參與制度功能有限，工會無法經由勞工參與制度而介入

企業經營，對於損害勞工權益的經營決策只能提出其他建議或逕行杯葛，若在

過程當中可以達到勞資互相有效的溝通，就不必發動會員進行更大規模的抗議

行動，可以避免企業內部勞資衝突引起的內耗空轉。 

工會與企業透過勞工參與制度的共同決定機制而完整溝通，可避免大規模

的勞資爭議而制約工會力量，同時可以促進經營決策的品質。在相互制約模式

當中，工會力量在內部勞資關係當中接近飽和，幾乎沒有再發展的空間，若能

維持勞工議題的主導能力，轉向外部勞資關係發展，則有機會轉變夥伴關係為

生命共同體模式。但工會若安於現狀，失去勞工議題的主導能力時，夥伴關係

模式容易退步，經過相互平衡的過程而回到相互收益的模式。 

 

 生命共同體模式 

生命共同體模式在文獻探討當中沒有出現過相關的描述，但是在傳統勞資

關係的研究當中，工作權的保障一直都是勞資關係發展的基礎。在企業「永續

經營」的願景當中，需要的參與者不是只有個別勞工而已，還需要有工會力量

的支持。在國營企業當中，工作權的保障幾乎提供了企業、勞工、工會三方參

與者價值最大化的途徑，受益者不只勞工本身而已，從勞資關係參與者乃至於

整個社會、國家，都可以因為「壯有所用」而獲得整體的安定與繁榮，使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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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體的安定與繁榮當中「永續經營」。 

 

員工的生命，不但是付出勞力而已，以後還要付出傳承，…，我現在

說這個觀念就是這樣，員工就是公司的資產。（訪談編號 D1，工會幹

部） 

 

 小結 

一、工會的力量 

國營企業在內部勞資關係當中的工會力量雖然不易評估，但是具有一定的

程度，其一在於勞工的工作權保障賦予工會基本的力量，因此在相互收益的模

式當中，工會力量因為資方優勢平衡而弱化的情況有限；其二是工會本身因為

有派系的存在，定期改選的制度將促使會員汰換工會當中的不適任者，使工會

力量維持在一定的程度。 

由於工會力量已經具有一定的程度，勞工參與制度使勞資之間隨時都可以

坐下來談，因此改變了工會力量的發展形式，轉變勞資關係發展為夥伴關係。

國營企業的夥伴關係發展通常為相互制約的模式，內部勞資關係的互動日益趨

向公開、透明，對於企業經營不但未造成阻礙，反而有助於國營企業的決策品

質和經營績效。 

傳統勞資關係基於勞資雙方在本質上相互衝突的單元化價值觀點，認為勞

資雙方的夥伴關係仍然無法脫離本質上的對立問題，因此在相互平衡的夥伴關

係當中，無論是相互收益或是相互制約的模式，工會力量的存在是夥伴關係得

以持續的依據。企業基於工會力量的存在，在無法消滅工會的情形下，企業藉

由相互收益或相互制約模式以弱化工會，避免衝突對立導致內耗空轉，因此工

會與企業夥伴關係經常維持在動態的相互平衡狀態，夥伴關係得以持續。 

但是以國營企業內部勞資關係的多元化價值觀點而言，企業、勞工、工會

的真正「大老闆」都是政府，夥伴關係存在的原因不是本質上的衝突，而是企

業、勞工、工會三方參與者在內部勞資關係的立場原本就是一致的。由於企業

和個別勞工不存在和「大老闆」對話的管道，為了永續經營和工作權保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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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維護和爭取勞動權益，唯一只有透過工會發展外部勞資關係，透過各種方式

和「大老闆」對話、溝通，因此在內部勞資關係當中，夥伴關係參與者有共同

的價值與目標，夥伴關係自然就是可以持續的模式。 

 

二、生命共同體模式 

國營企業經營權不完整，集體協商的重點項目包括薪資的調整、獎金的分

配仍然由「大老闆」所控制，工會力量受到限縮，只能透過勞工參與制度發展

集體勞資關係，經過長期的衝突、鬥爭、協商、磨合之後，逐漸演變成為勞資

之間的夥伴關係。本研究透過資料分析，發現的夥伴關係有相互收益模式、相

互制約模式、以及「生命共同體」等三種模式。 

夥伴關係相互收益的模式當中，工會將逐漸弱化，但是工會的改選制度有

機會重整工會力量，改變勞資平衡的狀態；相互制約的夥伴關係模式則顯示了

強大的工會力量，工會力量必須善加導引而朝向工會運動，以發展國家層級的

外部勞資關係對話，工會力量如果只是在內部勞資關係發展，由於找不到真正

的資方，發動勞工運動除了造成社會觀感不佳之外，過度的勞工運動也可能引

起社會動盪而遭受打壓；「生命共同體」的夥伴關係模式則為企業、勞工、工

會三方彼此互相依附，由工會主導外部勞資關係發展的「生命共同體」夥伴關

係模式，從企業「永續經營」的目標當中，以內部勞資關係成熟的、健全的勞

資關係為基礎，基於共同的信念與目標，透過工會發展外部勞資關係，以維護

勞工權益、爭取勞工權益。除了發揮經濟功能之外，透過外部勞資關係的發展，

工會還可以發揮政治功能，參與國家立法與行政（陳永昇，1998：70），進而

發展成為國家層級對話的社會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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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國營企業內部勞資關係參與者在根本上有共同的立場、目標、價值，其實

不存在對立衝突的理由。實際上，內部勞資關係的衝突來自外部勞資關係的變

化，工會在內部勞資關係找不到協商對象，透過工會結合內部勞資關係參與者

建構發展的夥伴關係，是內部勞資關係和外部勞資關係唯一可以互動的溝通、

協商管道。 

 

  第一節 研究發現 

勞資之間夥伴關係的建構與發展是一個會隨著時間推移而動態變化的過程

（Johnstone et al., 2009: 275），任期制的工會改選，以及不定期的管理階層更

動，是工會與企業勞資關係當中經常可見的常態過程。結合文獻探討及資料分

析的結果發現：工會與企業的夥伴關係模式受企業的經濟力量及來自工會的政

治力量而建構發展，兩股不同的力量隨著勞工的態度與行為而有或強、或弱的

變化，勞工的態度與行為都是決定平衡力量的關鍵（Roche, 2009: 26）。因此研

究發現勞資之間動態相互平衡的夥伴關係模式，以圖形表示如下： 

圖 5-1 勞資之間夥伴關係的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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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勞資之間的「勞資合作」與「夥伴關係」如何界定的問題，相關的研

究建議應該是從勞資之間互動所產生的成果而定，且無論成果是否實現

（Johnstone et al., 2009: 270）。以本研究的發現呼應此建議，顯然反應了一個

現象：「勞資合作」可以達到的最高境界就是「共同決定」，而「共同決定」

則來自於勞工參與制度的實施。 

勞工若沒有工作權保障時，就無法成立獨立自主工會，理所當然的「勞方

代表」仍然由資方操縱或指派。所謂的「勞資合作」在資方主導的前題下，勞

方的聲音只能被選擇性的表達，在這種情形之下，「勞資合作」只是一個企業

運作的過程，可以視為企業對於「美好願望的追求」、「道德責任的訴求」、

「情誼的深層品質」等等價值與目標的過程與成果，但是不能視為勞資關係的

成果。 

工作權保障不存在，除了無法建立獨立自主的工會以進行勞資合作之外，

更遑論勞資之間夥伴關係的建構與發展了。工作權的保障可說是工會發展的根

本，只有獨立自主的工會，才會發展實質的勞資合作，勞工參與制度才有可能

實施，透過「共同決定」而完整對話、完全溝通，企業、勞工、工會三方的參

與者才有可能彼此鑲嵌而「緊密的相互耦合」（tightly coupled with each other）

（Gumbrell-McCormick & Hyman, 2006: 474）。 

因此，勞資之間的夥伴關係是由參與者彼此的鑲嵌而建構，透過相互的平

衡而發展，夥伴關係不只包含了勞資之間的矛盾與衝突，也包含了勞資之間的

合作與參與，透過「勞資合作」實施勞工參與制度而成為「夥伴關係」，實質

的「勞資合作」是建構「夥伴關係」的鑲嵌過程，當勞資之間的「夥伴關係」

發展達到平衡模式時，「共同決定」也完整包含了參與者一切的合作與衝突。

所以這是一個完美的、非常複雜的、矛盾的、既密切又有所保留的夥伴關係，

使勞資雙方收益頗豐（Gumbrell-McCormick & Hyman, 2006: 477）。 

夥伴關係建構與發展的基礎其實在於個別勞工對於理性自利的追求。勞資

之間夥伴關係的建構與發展是勞工為了工作權的保障，而創造了企業的永續經

營的經濟力量，同時也創造了工會求取生存發展的政治力量。勞工透過個別收

益的追求而創造了集體的收益，再透過集體的力量以維護或爭取集體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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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程中建構與發展勞資之間夥伴關係的成果，也創造了工會與企業的相互收

益，從而維護或爭取勞工個別的權益。 

全球化對勞工而言是一個深刻的過程，在全球經濟金融風暴之下，勞工往

往都是首當其衝的犧牲者。如果傳統企業沒有升級，依然以剝削環境、剝削勞

動力的方式追求利潤，那麼全球化之後的勞資關係仍然是一個衝突的過程，在

不斷的衝突當中，只剩下衝突、鬥爭與剝削，沒有辦法提升生活品質。 

作者研究工會與企業夥伴關係，是期待現代勞資關係能夠從傳統勞資關係

的研究當中，發現新而有效的觀念與途徑。先借鏡國外相關的研究與個案的成

果，再透過國內個案研究以深入探討夥伴關係存在的條件，透過分析比較其中

夥伴關係的模式與夥伴關係可持續的模式，最後提出勞資之間夥伴關係「生命

共同體」模式的建議，期待勞資關係參與者在全球化快速變化的浪潮當中，可

以維持社會朝向更加互信、更加和諧的發展方向。 

 依據文獻探討及資料分析結果，歸納研究發現如下：  

 

表 5-1 研究發現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第二節 政策建議 

依據研究成果與發現，以下分別對於勞資關係的勞、資、政三方參與者提

出有關於建構、發展勞資之間的夥伴關係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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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勞工 

全球化促使跨國公司遷移生產基地到東亞及拉美，以取得更廉價的勞動力

（顏良恭、吳德美，2005：122），在全球化的勞動市場當中，勞動力已經成為

商品，而有了價格、品質的比較，當產業外移而追逐全球廉價的勞動力時，本

國的勞動力過剩，於是勞工和勞工之間為了保有工作，就會有競爭發生。 

「勞工是一盤散沙」這句話就描述了現實環境當中，個別勞工選擇理性自

利的結果，主要是為了保有勞動力的競爭優勢，以避免失去工作。雇主原本就

擁有經濟優勢，勞工相對的處在弱勢，當勞工對於雇主經營的資訊有所不足時，

只能為了保有工作而任由雇主決定勞動條件，所以在不對等的個別勞資關係當

中，必須由政府作為第三者，透過國家機器以制度規範平衡勞資雙方不對等的

地位。 

在勞資關係當中，資方擁有經濟力量，政府擁有政治力量，個別勞工只能

依靠勞動力求取經濟資源，同時依靠選票換取執政當局對於勞工的支持與保護。

個別勞工對於資方和政府而言，既沒有經濟力量也沒有政治力量，因此勞工唯

有集合團結權形成組織，才有辦法發揮集體力量維護、爭取勞工權益。 

勞工的權益不會自動從天上掉下來，一位曾經參與「八四工時」運動的工

會領導者很清晰的說：勞工唯有團結，唯有堅守立場，勞工的權益才能獲得保

障（張樹榮，2001：16）。我國《工會法》第四條規定：勞工均有組織及加入

工會之權利。因此個別勞工應該重視本身組織或加入工會的權利，應該自我覺

醒，在競爭激烈的勞動市場中，勞工除了追求個人技能、知識等經濟力量的提

升之外，也應該透過合法的團結權組織或加入工會，以提升勞工的政治力量。 

優質的勞動力不只在於個別勞工本身的知識、技能等商品價值，還包括了

優質勞工集體創造出來的優質投資環境，在全球化時代，勞工更需要結合個別

的經濟與集體的政治力量，而提升勞動力的競爭價值。 

 

二、工會 

工會透過個別勞工的團結權而獲得集體的政治力量，發揮工會功能以維護

或爭取勞工權益。但是我國的工會通常只發揮了微弱的力量，運作與發展主要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7  
 

都圍繞在維護或爭取會員相關的權利事項或調整事項，偶而進行偏重於聯誼性

質的教育訓練或互助調處，而實際屬於工會最重要的政治功能反而常常被忽視

了。 

工會的政治功能主要運作在外部的勞資關係，透過「工會運動」整合上下

層級或相關產業、職業工會而形成壓力團體，透過政治勢力以影響勞工政策或

勞工法案的制定與修正。工會與企業從內部勞資關係當中建構與發展夥伴關係

的成果，就是透過工會政治功能在外部勞資關係的運作而創造內部勞資關係參

與者的收益。 

在本土傳統的勞資關係研究當中，許多研究當中都一再提及夥伴關係，而

且在勞資關係的發展研究當中，夥伴關係經常成為勞資之間避免衝突的建議，

夥伴關係可說是傳統勞資關係當中最受到矚目的期待。 

「生命共同體」的夥伴關係模式由工會主導對話的層次及內涵，在永續經

營的目標當中除了關心勞資關係的發展之外，也必須顧及整體社會各種相關的

生存發展議題，工會必須更深入的理解工會力量的控制，主導勞資議題時應該

以「生命共同體」的概念，以更寬廣的視野主導勞資議題，以永續經營為出發

點，以維護勞工權益為基礎，透過對話呼應政府勞動政策的正確或謬誤，導引

社會對於勞工的觀感，扭轉勞工運動落入社會觀感不佳的印象。 

單一工會的力量顯然不足夠兼顧社會、國家、世界在勞資關係發展的整體

面向，如何透過工會運動，經由合縱連橫發展外部勞資關係，以維護勞工權益，

進而爭取勞工權益，都是工會在勞資關係發展建構上值得再深入探討的議題，

在工會法修正實施之後，如何導引工會力量從事工會運動以平衡我國傾斜的勞

資關係，正是工會發展的重要課題。 

為了社會的安定和諧，工會應該逐漸放棄以往發源於群眾運動的「勞工運

動」路線，以避免勞工運動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工會在政治上應該自我定位

為「永遠的第三勢力」，不接受任何政黨的拉攏或政治酬庸，也不向任何政黨

靠攏或獻殷勤，以維持工會獨立自主的政治立場。工會對於政府相關的勞工政

策必須克盡監督責任，工會立場不是為了反對而反對，而是因為勞工追求美好

生活的願望一直沒有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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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資關係系統主要由參與者、環境、意識型態和規則等要素組成，要素改

變自然對勞資關係產生衝擊（蕭武桐，2009：94），未來工會的功能仍將面臨

更大的挑戰，全球化效應的適應模式將逐漸由控制型的統治方式轉向機能型的

治理方式（楊志誠，2011：30），將來的工會運動也必須邁向全球化，參與國

際性的勞工組織活動，除了建構發展工會與企業的夥伴關係之外，更需要建構

發展具有國際性、全球化的工會夥伴關係。 

 

三、企業 

傳統企業的經營管理是單方面的，企業擁有者透過董事會賦予經營階層決

策權以控制企業如何運作，在絕對財產權的觀念之下，利用生產活動而宰制了

勞工的人格（衛民、許繼峰，2005：265），企業的經營完全依照擁有者的意志

而決定。但是在工會與企業的夥伴關係架構之中，透過產業民主的勞工參與制

度，企業在董事會設置「勞工董事」，以「共同決定」的機制進行對話、溝通。 

實際上，由於我國工會發展尚未成熟，對於勞工董事的選派是以勞資雙方

的力量平衡為考量，而不是以專業介入經營為考量，因此勞工董事對於企業經

營的敏銳度不比專業董事，只有在問題大到連平常人也會感到不可思議時，才

會對於企業的經營問題提出質疑。一位國營企業的勞工董事就有感嘆說：政府

在加班費上與勞工輜珠必計，違反勞基法卻在所不惜！而對工程、投資的浮濫

卻視若無睹（石油勞工，2003）。 

勞工董事在經營層面的力量仍然微薄，所謂「共同決定」的機制也成為另

外一種形式的責任分擔，工會想要透過經營層面維護、爭取勞工權益仍然存在

許多困難。雖然如此，「共同決定」的機制仍然促成企業與工會的相互鑲嵌，

勞工董事在經營層面的力量雖然微薄，但是責任分擔增加了經營決策的透明度，

使企業經營相關的浮濫與不法受到監督、質疑而不容易發生。 

產業民主的機制除了勞工參與制度之外，最重的機制就是「集體協商」了，

對國營企業的工會而言，在真正具有協商代表性的資方出現之前，「集體協商」

在勞資關係發展過程當中仍然只是海市蜃樓，可望而不可及。由於「集體協商」

發展困難，在現有的勞資環境當中，工會與企業經過產業民主的機制而建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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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夥伴關係，逐漸轉變企業擁有權（ownership）的概念，促使企業跳脫傳統絕

對財產權的觀念，不再單元化的以經營績效利益為目標，而得以從多元價值當

中認同勞工、工會與社會的整體目標，匯集各種價值觀而形成夥伴關係。 

研究建議企業應該轉變企業單元化價值觀點的概念，不再以經營績效為企

業唯一目標，匯集勞資關係的價值目標，將可創造參與者更多的共同收益。國

外學者的研究發現：實施勞工參與制度不會威脅到企業的營運，反而可以提升

勞工收益與企業績效，特別是在企業面臨經濟不景氣時（Yates, 2006: 709）。企

業、勞工、工會也必須理解廿一世紀全球化當中的新治理型態，是由垂直式與

水平式相互連結交織而成的治理網絡（潘若琳、顏良恭、吳德美，2009：7），

對企業而言，結合勞工、工會不同力量的夥伴關係，將溝通與對話跨越內部與

外部勞資關係的「防火牆」障礙，即為企業新形態治理的選擇。 

 

四、政府 

國家是公部門勞工的雇主，公部門勞工薪資可作為私部門薪資調整的協商

依據（衛民、許繼峰，2005：206），執政當局在勞資關係當中的態度非常重要，

稍微不慎則對於勞工權益立即產生直接而無可彌補的損害。世界各國在追逐全

球化經濟利益的過程當中，不斷的對資本家讓步而忽視勞工權益，反而加深了

整個經濟發展的焦慮。執政當局的立場應該中立，避免傾斜向資本家，持續追

逐短線的政治、經濟利益而忽視整體社會的勞工權益，在經濟榮枯震盪幅度非

常極端的全球化時代，國家對於勞工的重視是維持經濟穩定的重要力量。 

政府對於國營企業勞資關係的態度有示範作用，國營企業定位不明確就不

能保障勞工權益，國營企業在市場當中，經常背負許多沒有政府補助的政策性

任務，而形成國家介入市場，以政策掏空國營企業而進行市場利益重分配的現

象。在經過利益重分配之後，主要獲利者永遠不是全民也不是勞工，而是隱身

政策幕後的少數特定對象。政府介入國營事業的經營反而造成更多不公平、不

正義的現象，嚴重妨礙國營事業經營、損害國營事業勞工權益、造成勞工權益

沉淪而危及國家整體經濟。 

本研究建議政府應避免介入國營企業經營，應尊重市場機制，秉持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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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的的經濟政策原則，去除政黨或個人政治利益包袱，以企業化經營方式對

國營企業進行監督。政府的法定盈餘應透過直接持股的股利分配而取得，對於

經營績效的分配應開放合理的集體協商機制，以示範現代勞資關係的發展，引

導國家經濟發展趨向自由、開放。放棄舊思維，掌握執政優勢的政當局或個別

政治人物不再透過主觀意識支配國營企業的經營，導引國家整體的勞資關係朝

向正常發展，提升勞動品質，使經濟環境更美好。 

 

  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議 

勞資關係的研究範圍相當廣大，本研究先透過個案研究建構勞資之間的夥

伴關係模式，發現我國政府與企業長期以來偏重個別勞資關係的發展，反而忽

視了集體勞資關係發展的重要性，連帶的也限縮及弱化了企業廠場工會的力量，

沒有力量的工會就不能建立工會與企業的內部勞資關係，當然就不能發展勞資

之間的夥伴關係。 

勞工受保障的工作權是工會力量的基本條件，工作權與工會力量兩者之間

的關聯性，以及有關工會力量變化的相關變項，如果能夠透過後續研究建立模

型，對於未來的勞資關係發展可能會有很大的幫助。 

企業企圖弱化、消滅工會的目的，無非是為了降低營運成本、增進企業營

運效率、增加企業利潤，這種沒有工會的企業經營是短線式的經營，可能無法

永續經營。企業永續經營最重要的是資深勞工所形成的人力資產，由資深勞工

組成的工會可以和企業成為生命共同體，經由勞工參與制度而共同決定，不但

不會妨礙企業的經營過程，反而會因為勞資關點不同，思考角度的不一樣而產

生相輔相成的效果，企業永續經營與工會力量的關聯性，仍然等待後續研究驗

證。 

工會在內部勞資關係發展的基礎在於維護勞工權益，以勞工權益為出發點

可以先建構工會與企業永續經營的夥伴關係，在可持續的夥伴關係當中，工會

由內而外的發展外部勞資關係，除了塑造有利於企業經營的產業關係，也兼顧

整體社會各層次面向的利益，透過勞資政三方對話，促進合理的經濟環境，提

供勞工安定的生活基礎，再經過社會對話，引導未來的勞資關係發展走向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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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的「社會夥伴關係」。 

勞資之間的夥伴關係是透過勞資關係建構、發展而來，但是相關的影響因

素以及變項仍然需要透過後續的研究詳加探討，才能夠獲得更多的資料，經過

分析探討而得到完整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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